


		

一
、	
謹
請
注
意
，
上
季
的
馬
主
手
冊
現
有
以
下
重
要
的
修
改
。

	

甲
、	

第
一
條 —

 
擁
有
權
限
制	

	
	

每
個
馬
主
不
得
同
時
擁
有
多
於
七
匹
馬
。

	

乙
、	

第
二
條 —

 

馬
主
規
則	

	
	

本
條
已
予
更
新
。



	

丙
、	

第
九
條 —

 

晨
操
及
操
練	

	
	

本
條
已
予
修
訂
。

	
丁
、	

第
十
條 —

 

試
閘
及
閘
廂
測
試	

	
	

本
條
已
予
修
訂
。

	

戊
、	

第
十
二
條 —

 

報
名
參
賽	

	
	

報
名
馬
匹
名
單
及
配
磅
已
改
為
下
午
二
時
三
十
分
前
公
佈
。

	

己
、	

第
十
四
條 —

 

平
磅
賽	

	
	

本
條
已
予
更
新
。



	

庚
、	

第
二
十
三
條 —

 

獎
金	

	
	

本
條
已
予
修
訂
。

	
辛
、	

第
二
十
四
條 —

 

養
馬
費
及
獸
醫
費
用	

	
	

�
將
馬
匹
交
從
化
馬
場
休
賽
歇
息
馬
房
照
料
每
月
養
馬
費
三
萬
元
。

	

壬
、	

第
二
十
五
條 —

 

練
馬
費	

	
	

�

置
放
在
香
港
馬
房
及
從
化
馬
房
的
練
馬
費
已
予
修
改
。

	

癸
、	

第
二
十
六
條 —

 
探
訪
馬
房	

	
	

�

本
條
已
予
更
新
。

	

子
、	

第
三
十
二
條 —

 

馬
匹
退
役	

	
	

�

本
條
已
予
更
新
。



	

二
、	

�

除
以
上
各
項
之
外
，
手
冊
內
容
亦
曾
作
出
輕
微
的
編
輯
改
動
，
藉
以
為
各
位
提
供
更
多

有
用
的
資
料
。

	
三
、	

�

手
冊
內
，
意
指
單
數
的
用
詞
亦
包
括
眾
數
在
內
，
反
之
亦
然
；
而
意
指
男
性
的
用
詞
亦

包
括
女
性
及╲

或
中
性
在
內
，
反
之
亦
然
。

	

四
、	

�

各
位
若
對
此
手
冊
的
內
容
有
疑
問
，
請
逕
向
賽
事
秘
書
處
執
行
經
理
或
賽
事
秘
書
處
職

員
查
詢
。

賽
馬
產
品
部
主
管關

斌
德

二○

二
五
年
九
月
八
日



一一

賽
馬
事
務
執
行
總
監夏

定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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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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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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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五

馬
主
的
義
務
與
權
利

一	

義
務

甲
、	�

購
養
馬
匹
帶
來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有
關
購
養
馬
匹
的
規
例
，
詳
載
於
本
會
的
馬
匹
擁
有
權

附
則
之
內
。
左
列
規
例
乃
摘
自
該
附
則
，
謹
請
注
意
：

	
�

馬
匹
擁
有
權
變
更

	
�

馬
主
必
須
注
意
，
除
因
馬
主
身
故
或
加
入
馬
主
配
偶
及╲

或
子
女
的
姓
名
外
，
更
改
馬

匹
擁
有
權
安
排
通
常
不
會
獲
得
批
准
。

	
�

馬
匹
於
抵
港
之
後
，
即
須
由
馬
主
負
責
，
直
至
其
退
役
為
止
。
馬
主
同
時
亦
應
注
意
，

除
非
獲
得
馬
會
批
准
，
否
則
不
得
出
售
其
馬
匹
；
而
馬
會
只
有
在
特
殊
的
情
況
下
，
方

會
批
准
出
售
馬
匹
。

乙
、	

賬
戶
處
理

（
一
）	�

恒
生
銀
行
負
責
管
理
所
有
會
員
及
賽
馬
團
體
的
賬
戶
。
各
賬
戶
持
有
人
均
須
依
照

恒
生
銀
行
所
訂
的
標
準
條
款
繳
付
賬
項
。
假
如
馬
主
未
有
繳
付
賬
項
，
成
為
欠
款

人
，
其
馬
匹
將
不
獲
准
報
名
參
賽
或
出
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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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	�

任
何
馬
主
於
恒
生
銀
行
指
定
的
期
限
過
後
仍
未
繳
付
賬
項
，
恒
生
銀
行
會
通
知
本

會
，
而
本
會
將
根
據
一
般
附
則
第
十
二
．
二
條
暫
停
有
關
馬
主
的
會
籍
。
馬
會
董

事
局
會
因
而
召
開
紀
律
研
訊
，
而
根
據
香
港
賽
馬
會
組
織
章
程
細
則
第
九
十
六

條
，
馬
主
的
會
籍
將
因
此
事
實
而
終
止
。

丙
、	

馬
匹
擁
有
權
的
分
類

香
港
的
馬
匹
擁
有
權
可
分
為
四
種
，
包
括
：

（
一
）	�
個
人
馬
主

（
二
）	�

合
夥
馬
主 

︱ 

可
包
括
兩
名
、
三
名
或
四
名
成
員
。

（
三
）	�

賽
馬
團
體 
︱ 

必
須
由
不
少
於
五
名
及
不
多
於
五
十
名
成
員
組
成
。

（
四
）	�

競
駿
會
有
限
公
司 
︱ 

由
競
駿
會
有
限
公
司
全
權
擁
有
。

丁
、	

馬
匹
擁
有
權
限
制

不
論
作
為
個
人
馬
主
、
合
夥
馬
主
或
賽
馬
團
體
經
理
人
，
任
何
人
士
均
不
得
同
時
擁
有
多
於
七
匹

馬
。
就
此
目
的
而
言
，
賽
馬
團
體
的
普
通
成
員
資
格
不
構
成
馬
匹
擁
有
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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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主
規
則

二	

對
所
擁
有
馬
匹
的
控
制

甲
、	�

購
養
已
獲
香
港
賽
馬
會
（「
馬
會
」）
註
冊
的
賽
駒
，
可
算
是
一
種
特
權
，
因
為
有
意
成

為
馬
主
的
人
數
，
遠
超
可
供
購
養
馬
匹
的
數
目
。
所
有
馬
主
均
有
責
任
了
解
及
遵
守
本

會
有
關
馬
匹
擁
有
權
的
規
例
，
以
及
對
其
擁
有
的
馬
匹
實
行
適
當
的
控
制
。

乙
、	�
馬
匹
擁
有
權
必
須
為
絕
對
擁
有
權
，
且
不
得
設
有
給
予
第
三
方
任
何
現
在
或
日
後
的
馬

匹
權
益
的
任
何
安
排
，
包
括
但
不
限
於
代
表
另
一
人
士
持
有
馬
匹
或
馬
匹
的
任
何
權
益
、

信
貸
或
延
遲
付
款
安
排
、
收
取
獎
金
的
權
利
、
租
回
協
議
、
回
購
選
擇
權
、
或
於
馬
匹

退
役
時
將
馬
匹
交
回
原
馬
主
或
任
何
第
三
方
的
任
何
條
文
。

丙
、	�

當
一
名
會
員
提
交
進
口
馬
匹
或
新
馬
的
申
請
時
，
即
已
承
諾
在
該
匹
馬
的
競
賽
生
涯
中
，

肩
負
管
理
該
匹
馬
的
責
任
。
馬
主
須
根
據
「
授
權
代
理
規
例
」（
賽
事
規
例
第
一
六
三
條

及
賽
事
規
例
定
義
），
將
若
干
責
任
委
託
作
為
其
「
授
權
代
理
人
」
的
練
馬
師
執
行
，
以

便
練
馬
師
得
以
為
馬
匹
報
名
參
賽
及
聘
任
騎
師
。
馬
主
可
能
無
意
要
求
就
此
等
事
項
獲

得
諮
詢
，
但
假
如
他╲

她
容
許
其
練
馬
師
以
外
的
任
何
人
士
處
理
或
控
制
其
馬
匹
的
報

名
或
聘
任
騎
師
事
宜
，
除
非
他╲

她
已
根
據
賽
事
規
例
第
四
十
四
條
獲
准
委
任
該
名
人



八九

士
作
為
其
「
授
權
代
表
」，
否
則
即
屬
違
反
規
例
。
根
據
賽
事
規
例
，
馬
主
有
責
任
確
保

練
馬
師
指
示
騎
師
以
適
當
的
策
騎
方
法
令
馬
匹
取
得
最
佳
名
次
，
為
此
，
每
位
馬
主
均

須
簽
署
「
授
權
代
理
」
表
格
，
藉
以
向
練
馬
師
作
出
書
面
指
示
。

丁
、	�

馬
主
須
自
行
負
責
支
付
所
有
養
馬
及
練
馬
費
用
。
容
許
其
他
人
士
支
付
此
等
費
用
，
即

表
示
他
已
將
馬
匹
的
控
制
權
轉
讓
予
該
等
人
士
。

戊
、	�
馬
主
可
以
在
選
購
及
進
口
其
馬
匹
時
求
教
或
求
助
於
其
練
馬
師
、
騎
師
或
親
友
，
但
在

此
之
後
，
馬
主
須
完
全
自
行
負
責
馬
匹
的
整
體
控
制
與
管
理
。
合
夥
馬
主
亦
有
如
個
人

馬
主
般
，
各
合
夥
人
均
須
肩
負
同
等
的
責
任
。
假
如
是
賽
馬
團
體
，
則
每
一
團
體
經
理

人
均
須
負
上
責
任
。

三	

賽
馬
資
料
及
內
幕
資
料

甲
、	�

由
練
馬
師
提
供

（
一
）	�

賽
事
規
例
並
不
禁
止
馬
主
向
其
馬
匹
的
練
馬
師
，
或
甚
至
任
何
練
馬
師
徵
詢
有
關

任
何
賽
事
的
出
賽
馬
匹
的
資
料
。
但
馬
主
除
對
其
名
下
馬
匹
以
外
，
並
無
權
利
得

知
有
關
任
何
馬
匹
的
「
內
幕
資
料
」，
而
是
否
提
供
有
關
其
他
馬
匹
的
資
料
則
全



八九

由
練
馬
師
自
行
決
定
。
練
馬
師
有
權
並
有
義
務
對
其
廄
內
其
他
馬
主
名
下
馬
匹
的

表
現
保
守
秘
密
。「
內
幕
資
料
」
指
與
以
下
有
關
的
任
何
資
料
：

	

（1） �

影
響
馬
匹
受
訓
或
出
賽
能
力
的
任
何
健
康
狀
況
、
身
體
異
常
、
受
傷
或
病
患
，

又
或
其
他
事
情
；
或

	

（2） �

馬
匹
在
賽
事
中
可
能
交
出
的
表
現
，

	

而
屬
非
公
開
資
料
。

	
下
列
資
料
屬
公
開
資
料
：

	

（1） �
包
含
公
眾
易
於
察
覺
或
知
悉
的
事
項
；
或

	

（2） �

已
按
將
使
公
眾
注
意
的
方
式
披
露
或
公
開
或
提
供
。

（
二
）	�

賽
事
規
例
禁
止
馬
主
提
供
任
何
報
酬
，
包
括
一
項
投
注
的
部
分
利
益
，
藉
以
誘
使

練
馬
師
向
其
提
供
有
關
並
非
其
名
下
馬
匹
的
資
料
。

（
三
）	�

馬
會
考
慮
，
馬
主
試
圖
利
用
任
何
恐
嚇
手
段
，
例
如
將
馬
匹
調
離
有
關
的
馬
房
，

藉
以
索
取
內
幕
資
料
，
乃
屬
不
當
行
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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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、	

由
騎
師
提
供

（
一
）	�

由
騎
師
提
供
資
料
則
屬
截
然
不
同
的
事
。

（
二
）	�

馬
主
自
然
有
興
趣
得
知
其
名
下
馬
匹
的
狀
態
，
以
及
該
匹
馬
在
即
將
參
與
的
賽
事

中
的
爭
勝
機
會
。
馬
主
完
全
有
權
向
策
騎
其
名
下
馬
匹
進
行
操
練
的
騎
師
查
詢
該

匹
馬
的
狀
態
及
取
勝
機
會
；
而
假
如
該
匹
馬
將
由
另
一
騎
師
策
騎
出
賽
，
馬
主
當

然
亦
有
權
向
出
賽
的
騎
師
查
詢
。

（
三
）	�
騎
師
一
如
任
何
其
他
個
人
，
同
樣
可
以
對
任
何
賽
事
的
出
賽
馬
匹
的
爭
勝
機
會
發

表
一
般
意
見
。
不
過
，
這
完
全
有
別
於
私
下
向
個
別
人
士
提
供
內
幕
資
料
，
而
這

是
被
禁
止
的
行
為
。
須
知
騎
師
經
常
會
得
知
有
關
馬
匹
的
內
幕
資
料
，
而
騎
師
是

受
規
例
明
令
禁
止
將
任
何
此
等
資
料
，
向
馬
匹
的
馬
主
及
練
馬
師
以
外
的
任
何
人

士
透
露
。
此
即
表
示
，
任
何
人
士
，
不
論
是
否
馬
主
，
均
不
得
試
圖
游
說
或
甚
至

要
求
騎
師
提
供
資
料
或
內
幕
資
料
，
除
非
是
有
關
馬
主
名
下
一
直
或
即
將
由
該
騎

師
策
騎
出
賽
的
馬
匹
則
屬
例
外
。
假
如
騎
師
違
反
規
例
提
供
有
關
資
料
或
內
幕
資

料
，
即
可
遭
受
紀
律
處
分
，
而
游
說
騎
師
透
露
此
等
資
料
的
人
士
，
不
論
是
否
有

提
供
報
酬
，
亦
將
同
受
處
分
。
所
有
騎
師
均
已
獲
悉
這
項
規
定
，
並
已
獲
告
知
應

將
此
類
要
求
轉
交
練
馬
師
處
理
。



十一 十

四	

投
注

甲
、	�

練
馬
師
投
注

練
馬
師
獲
准
投
注
和
佔
有
投
注
的
部
分
利
益
，
惟
有
關
投
注
須
向
持
牌
經
營
者
作
出
，

而
此
等
利
益
不
得
作
為
利
誘
的
用
途
。
然
而
，
馬
會
嚴
禁
就
某
匹
馬
在
賽
事
中
落
敗
或

在
賽
事
中
被
任
何
一
匹
或
多
匹
馬
擊
敗
而
作
出
投
注
。

乙
、	�
騎
師
投
注

（
一
）	�
騎
師
不
准
投
注
，
且
在
任
何
情
況
下
均
不
准
佔
有
一
項
投
注
的
任
何
利
益
。
所
有

騎
師
均
十
分
明
白
此
項
禁
令
，
並
知
悉
若
有
違
反
此
一
規
例
，
即
會
遭
受
紀
律
處

分
，
並
可
能
導
致
被
取
消
資
格
。
根
據
條
例
，
任
何
人
代
騎
師
下
注
亦
屬
違
例
。

（
二
）	�

騎
師
所
受
的
管
制
比
練
馬
師
更
為
嚴
格
的
原
因
，
實
在
極
為
簡
單
。
假
如
騎
師
就

一
場
賽
事
下
注
或
提
供
特
有
內
幕
資
料
，
他
會
更
容
易
因
受
引
誘
或
壓
逼
，
以
致

在
比
賽
時
按
照
其
投
注
或
所
提
供
的
資
料
而
策
騎
，
而
非
旨
在
讓
坐
騎
盡
力
發
揮

其
本
能
，
騎
師
因
此
而
作
出
不
誠
實
及
貪
污
行
為
的
風
險
亦
更
高
。



十三 十二

讓
名
下
馬
匹
參
賽

五	

馬
匹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查

所
有
競
賽
馬
匹
於
出
口
至
香
港
之
前
，
均
須
接
受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
驗
，
以
在
所
進
行
檢
查
項
目
及
所
匯
報
結
果
的
有
限
範
圍
內
，
證

實
馬
匹
並
無
明
顯
疾
病
、
缺
陷
或
將
令
其
不
適
合
在
香
港
出
賽
的

身
體
狀
況
。
這
項
體
格
檢
驗
，
須
於
有
關
馬
匹
的
出
口
前
檢
疫
期

開
始
前
三
十
天
內
，
由
馬
主
或
準
馬
主
挑
選
的
一
名
具
有
適
當
資

格
的
獸
醫
進
行
。

馬
匹
獲
准
進
口
的
程
序
非
常
繁
複
。
首
先
，
負
責
進
行
檢
驗
的
獸

醫
須
按
照
香
港
賽
馬
會
馬
匹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驗
規
定
為
有
關
馬
匹

完
成
體
格
檢
驗
。
其
次
，
有
關
文
件
及
所
有
可
用
作
診
斷
的
相
關

影
像
須
由
本
會
指
定
獸
醫
審
閱
。
最
後
，
負
責
進
行
檢
驗
的
獸
醫
及
指
定
獸
醫
的
報
告
均
須
送

交
香
港
賽
馬
會
獸
醫
部
，
以
待
進
行
最
後
審
閱
、
分
類
及
批
准
。

香
港
賽
馬
會
馬
匹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驗
規
定
等
資
料
，
可
在
以
下
馬
會
網
站
索
取	

https://m
em

ber.hkjc.com
/m

em
ber/com

m
on/im

ages/horse-ow
ner/ow

nership-
journey/V

eterinary-Pre-Im
port-E

xam
-Protocol-ch.pdf.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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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
不
建
議
準
馬
主
（
或
代
理
人
），
於
接
獲
香
港
賽
馬
會
兩
地
馬
房
營
運
部
發
出
有
關
馬
匹

分
類
的
書
面
通
知
之
前
，
作
出
任
何
購
買
馬
匹
的
承
諾
。

香
港
賽
馬
會
保
留
權
利
，
拒
絕
讓
其
認
為
不
適
宜
進
口
本
港
的
馬
匹
進
口
。

雙
磷
酸
鹽

甲
、
由
二○

一
九
年
八
月
一
日
起
，
不
得
對
下
列
馬
匹
施
用
任
何
雙
磷
酸
鹽
：

（
一
）
於
任
何
時
間
不
足
三
歲
半
的
馬
匹
（
以
其
登
記
出
生
日
期
而
定
）
；
及

（
二
）�
在
宣
佈
出
賽
當
日
（
即
賽
馬
日
）
或
參
與
試
閘
前
三
十
天
內
年
屆
三
歲
半
或
以
上

的
馬
匹
（
以
其
登
記
出
生
日
期
而
定
）。

乙
、�

對
一
匹
年
屆
三
歲
半
或
以
上
的
馬
匹
（
以
其
登
記
出
生
日
期
而
定
）
施
用
任
何
雙
磷
酸

鹽
產
品
時
：

（
一
）
該
產
品
必
須
已
獲
馬
會
批
准
用
於
其
管
轄
的
馬
匹
，
並
須
根
據
標
籤
指
示
施
用
；

（
二
）�

該
匹
馬
必
須
經
獸
醫
確
診
後
認
為
使
用
雙
磷
酸
鹽
屬
適
當
治
療
，
而
該
治
療
必
須

經
獸
醫
批
准
後
方
可
施
用
。



十四十五

馬
主
必
須
確
保
馬
匹
符
合
上
述
條
文
規
定
的
進
口
資
格
，
馬
會
強
烈
建
議
馬
主
在
完
成
購
馬
程

序
前
先
安
排
馬
匹
進
行
雙
磷
酸
鹽
檢
測
。
作
為
馬
匹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驗
規
定
的
一
部
分
，
馬
匹

必
須
先
由
香
港
賽
馬
會
賽
事
化
驗
所
進
行
強
制
雙
磷
酸
鹽
檢
測
。

進
行
馬
匹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驗
的
目
的

香
港
賽
馬
會
進
行
馬
匹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驗
的
目
的
，
是
就
競
賽
馬
匹
的
詳
細
體
格
檢
驗
提
供
指

示
及
支
援
，
從
而
覓
出
及
評
估
可
能
影
響
馬
匹
在
香
港
服
役
及
競
賽
的
健
康
狀
況
。

有
關
檢
驗
規
定
與
時
並
進
，
旨
在
為
準
馬
主
及
馬
主
提
供
每
匹
馬
在
各
方
面
的
體
格
評
估
。

雖
然
體
格
檢
驗
包
括
徹
底
的
臨
床
檢
驗
、
診
斷
影
像
及
測
試
，
但
總
不
可
能
發
現
所
有
缺
陷
、

異
常
之
處
或
潛
在
問
題
。
因
此
，
進
口
體
格
檢
驗
並
不
能
保
證
一
匹
馬
全
無
健
康
問
題
，
或

將
可
成
為
有
上
佳
表
現
或
具
取
勝
能
力
的
競
賽
馬
匹
。

體
格
檢
驗
證
明
，
僅
就
一
匹
馬
在
接
受
體
格
檢
驗
當
日
是
否
適
宜
進
口
本
港
提
供
資
料
。
這
項

資
料
僅
應
於
決
定
是
否
購
買
或
讓
任
何
馬
匹
進
口
本
港
前
列
為
須
考
慮
的
部
分
資
料
，
而
其
他

須
考
慮
的
因
素
，
包
括
馬
匹
的
表
現
、
外
觀
，
以
及
其
他
專
業
人
士
例
如
練
馬
師
等
的
意
見
。



十四十五

香
港
賽
馬
會
並
無
推
薦
、
認
許
或
承
認
任
何
進
行
檢
驗
的
獸
醫
，
故
並
不
會
就
他
們
（
或
其

僱
員
）
提
供
的
服
務
或
所
提
供
意
見
的
準
確
性
或
完
整
性
承
擔
責
任
。
因
此
，
準
馬
主
及
馬

主
應
該
挑
選
本
身
認
識
或
獲
推
薦
的
人
士
作
為
進
行
檢
驗
的
獸
醫
，
並
必
須
確
認
他
們
所
挑
選

的
獸
醫
具
備
檢
驗
純
種
競
賽
馬
匹
（
擬
在
香
港
出
賽
）
所
需
的
技
能
、
知
識
及
經
驗
。

雖
然
香
港
賽
馬
會
的
體
格
檢
驗
規
定
，
已
盡
量
包
括
競
賽
馬
匹
體
格
檢
驗
的
常
見
範
疇
，
但
仍

僅
屬
指
引
。
每
名
進
行
體
格
檢
驗
的
獸
醫
均
須
以
其
專
業
知
識
及
判
斷
力
，
檢
驗
及
評
估
個
別

馬
匹
。

香
港
賽
馬
會
及
其
指
定
獸
醫
，
均
會
就
體
格
檢
驗
過
程
所
發
現
的
狀
況
，
是
否
會
影
響
一
匹
馬

適
宜
或
不
適
宜
進
口
本
港
成
為
競
賽
馬
匹
，
為
準
馬
主
、
馬
主
及
馬
會
提
供
獨
立
而
中
肯
的
專

業
意
見
。

馬
會
提
供
的
最
後
證
明╲
詮
釋
是
一
項
免
費
的
服
務
，
旨
在
協
助
準
馬
主
及
馬
主
作
出
知
情

的
決
定
。
因
此
，
馬
會
概
不
就
購
買
或
進
口
一
匹
馬
而
引
致
或
與
之
有
關
的
任
何
損
失
、
虧

損
、
費
用
或
開
支
負
責
。

購
買
及
進
口
任
何
馬
匹
涉
及
風
險
，
而
香
港
賽
馬
會
的
馬
匹
進
口
前
體
格
檢
驗
程
序
，
已
盡
可

能
有
助
覓
出
、
評
估
及
量
化
有
關
風
險
。



十七 十六

六	

馬
匹
抵
港
程
序

所
有
馬
匹
於
運
抵
香
港
之
前
，
均
須
在
其
本
國
通
過

二
十
一
天
的
出
口
前
檢
疫
期
。
注
意
：
如
馬
主
有
意
從

南
非
進
口
馬
匹
，
建
議
馬
主
應
先
向
本
會
查
詢
合
適
的

進
口
程
序
及
預
計
所
需
的
運
費
。
所
有
馬
匹
於
運
抵
香

港
之
後
，
亦
須
通
過
最
少
十
四
天
抵
港
後
檢
疫
期
，

方
可
送
交
在
沙
田
的
練
馬
師
照
料
。
上
述
檢
疫
期
可
能
會
因
應
馬
匹
的
健
康
情
況
而
予
以
延

長
。
每
名
馬
主
均
須
於
其
馬
匹
運
抵
香
港
之
前
，
提
名
所
選
擇
的
練
馬
師
。

馬
匹
抵
港
後
須
繳
付
進
口
行
政
費
一
千
一
百
五
十
元
。
此
外
，
馬
主
於
二○

二
五╲

	

二○

二
六
年
度
馬
季
須
就
每
匹
馬
支
付
一
千
零
五
元
的
一
般
授
權
練
馬
師
代
理
註
冊
費
用
。

倘
若
馬
匹
並
無
轉
換
馬
房
，
馬
主
於
馬
匹
整
個
競
賽
生
涯
僅
須
支
付
有
關
費
用
一
次
。

七	

購
買
馬
匹
申
報
表

馬
主
在
以
指
定
表
格
申
請
替
馬
匹
註
冊
時
，
必
須
申
報
的
內
容
包
括
：

（
一
）	�若
馬
主
以
餽
贈
方
式
獲
得
馬
匹
，
馬
主
必
須
提
供
所
需
資
料
或
文
件
，
以
使
馬
會
確
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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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關
馬
匹
的
擁
有
權
根
據
賽
事
規
例
第
四
十
（
一
）
條
屬
全
權
擁
有
。

	
�

馬
主
不
得
以
餽
贈
方
式
獲
得
馬
匹
（
指
在
沒
有
任
何
購
買
代
價
下
以
名
義
代
價
或
者
解

除
捐
贈
者
所
欠
馬
主
任
何
債
務
或
義
務
轉
讓
馬
匹
），
惟
下
列
情
況
則
除
外
：

	

（
甲
） �

當
轉
讓
人
為
直
系
親
屬
（
包
括
馬
主
的
父
母
、
配
偶
、
子
女
、
兄
弟
姊
妹
、
祖
父
母
、

孫
或
外
孫
，
或
者
馬
主
配
偶
的
父
母
或
兄
弟
姊
妹
）
；

	
（
乙
） �

於
馬
匹
退
役
起
計
的
合
理
期
間
直
接
從
賣
家
或
代
理
人
獲
得
馬
匹
，
以
作
為
同
一

賣
家
或
代
理
人
先
前
售
予
馬
主
的
該
馬
匹
的
替
代
馬
匹
；
或

	

（
丙
） �

馬
會
在
全
權
酌
情
下
考
慮
適
當
的
其
他
情
況
。

（
二
）	若
馬
主
在
有
附
帶
條
件
的
情
況
下
購
入
馬
匹
，
須
申
報
相
關
附
帶
條
件
及
其
性
質
。

八	

申
報
委
任
代
理
人

馬
主
必
須
申
報
購
入
馬
匹
所
涉
任
何
代
理
人
的
身
分
。
代
理
人
指
任
何
委
託
人
、
純
種
馬
代
理

人
、
賽
馬
或
育
馬
場
經
理
，
或
任
何
其
他
在
純
種
馬
買
賣
交
易
中
向
當
事
人
提
供
意
見
及╲

或
代
表
當
事
人
的
人
士
或
實
體
，
不
論
有
關
代
理
人
是
否
以
預
付
金
、
佣
金
或
其
他
方
式
獲
得

報
酬
，
又
或
者
已
作
長
期
或
遠
期
財
務
安
排
亦
然
。
馬
主
應
盡
最
大
努
力
促
使
代
理
人
填
妥
利

益
申
報
表
格
，
並
在
申
請
替
馬
匹
註
冊
時
一
併
交
還
已
填
妥
的
表
格
。



十八十九

九	

晨
操
及
操
練

馬
匹
一
般
置
放
及
受
訓
於
沙
田
馬
場
及
從
化
馬
場
。
個
別
馬
匹
置
放
及
受
訓
於
何
地
由
在
兩
地

設
廄
的
練
馬
師
全
權
安
排
。

沙
田
的
晨
操
每
日
由
上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開
始
，
並
通
常
約
於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結
束
。
馬

主
可
在
座
落
於
主
要
操
練
跑
道
邊
緣
的
練
馬
師
看
台
觀
看
馬
匹
操
練
。
參
觀
晨
操
的
馬
主
必
須

佩
戴
其
馬
主
證
章
，
並
於
跑
道
入
口
大
閘
的
保
安
亭
為
其
同
行
的
來
賓
索
取
訪
客
證
章
。

從
化
馬
場
的
晨
操
時
間
為
上
午
四
時
四
十
五
分
至
上
午
八
時
四
十
五
分
。

馬
主
於
任
何
時
間
如
對
馬
匹
的
訓
練
或
照
料
方
式
有
任
何
特
別
要
求
，
或
希
望
馬
匹
接
受
任
何

特
別
治
療
，
必
須
諮
詢
練
馬
師
。
任
何
該
等
要
求
將
由
練
馬
師
全
權
酌
情
批
准
，
而
練
馬
師
根

據
賽
事
規
例
具
有
嚴
格
遵
守
規
定
的
責
任
。

十	

試
閘
及
閘
廂
測
試

甲
、	�

馬
主
除
觀
看
晨
操
之
外
，
亦
可
參
觀

試
閘
。
此
等
試
閘
通
常
於
逢
星
期
二

及
星
期
五
上
午
八
時
十
五
分
開
始

在
沙
田
全
天
候
大
跑
道
舉
行
，
而
從

化
馬
場
的
全
天
候
跑
道
試
閘
則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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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定
星
期
四
上
午
八
時
十
五
分
舉
行
。
於
練
馬
師
看
台
觀
看
試
閘

的
馬
主
必
須
佩
戴
其
馬
主
證
章
，
並
於
跑
道
入
口
大
閘
的
保
安
亭

為
其
同
行
的
來
賓
索
取
訪
客
證
章
。
沙
田
草
地
試
閘
於
指
定
星
期

二
上
午
七
時
（
如
有
十
一
組
或
以
上
，
則
於
上
午
六
時
三
十
分
）

開
始
舉
行
，
而
從
化
馬
場
草
地
試
閘
則
於
指
定
星
期
一
及
星
期
二

或
星
期
五
上
午
七
時
十
五
分╲

七
時
三
十
分
舉
行
（
取
決
於
試
閘

數
量
的
多
寡
）。
跑
馬
地
亦
有
在
指
定
星
期
五
或
星
期
六
舉
行
試

閘
。
所
有
草
地
試
閘
的
有
關
通
告
將
預
先
發
出
，
請
向
練
馬
師
查

詢
馬
匹
試
閘
日
期
及
時
間
。

乙
、	�

舉
行
閘
廂
測
試
旨
在
顯
示
馬
匹
已
由
練
馬
師
訓
練
至
懂
得
入
閘
，

站
立
於
閘
廂
內
、
以
及
躍
出
閘
廂
，
因
此
經
已
作
好
準
備
，
隨
時

可
以
出
賽
。
閘
廂
測
試
逢
星
期
一
及
星
期
四
上
午
七
時
三
十
分
在

千
八
米
分
支
直
路
進
行
，
公
眾
假
期
除
外
。
倘
若
星
期
一╲

星
期

四
為
公
眾
假
期
，
如
有
需
要
，
閘
廂
測
試
將
改
於
翌
日
進
行
，
惟

當
日
並
無
安
排
舉
行
草
地
試
閘
方
可
。
從
化
馬
場
閘
廂
測
試
，
則

於
逢
星
期
二
上
午
七
時
三
十
分
舉
行
。
每
匹
新
馬
均
須
通
過
一
次

閘
廂
測
試
及
一
次
試
閘
始
可
報
名
參
賽
。



二十一 二十

丙
、	�

舉
行
試
閘
旨
在
以
此
作
為
操
練
馬
匹
的
輔
助
方
法
，
以
及
作
為
考
驗
馬
匹
的
服
從
性
、

健
康
情
況
，
以
及
其
狀
態
是
否
適
宜
參
賽
或
繼
續
參
賽
的
正
式
測
試
方
法
。
例
如
，
新

馬
及
自
購
馬
（
即
該
等
於
進
口
本
港
之
前
已
曾
在
海
外
出
賽
的
馬
匹
）
均
須
通
過
一
次

試
閘
方
可
報
名
參
賽
。

註
：
為
安
全
起
見
，
沙
地
上
馬
區
只
限
持
牌
人
士
、
馬
房
員
工
、
認
可
來
賓
及
香
港
賽
馬
會

幹
事
進
入
。
馬
主
若
擬
進
入
該
區
域
，
須
由
一
名
馬
房
代
表
陪
同
。
十
二
歲
以
下
兒
童
於
任

何
時
間
均
嚴
禁
進
入
沙
地
上
馬
區
。

十
一	

授
權
代
表

甲
、	�

馬
主
可
徵
求
馬
會
批
准
，
委
任
一
名
授
權
代
表
，
作
為
其
離
開
香
港
期
間
的
代
表
。
在

有
關
馬
主
離
開
香
港
的
任
何
時
間
內
，
該
授
權
代
表
在
與
該
馬
主
的
授
權
代
理
人
的
所

有
事
務
交
往
中
，
均
可
行
使
該
馬
主
對
其
馬
匹
的
一
切
權
利
。

乙
、	�

假
如
馬
主
無
法
自
行
管
理
其
馬
匹
，
其
授
權
代
表
須
為
先
前
已
獲
馬
會
批
准
的
一
名
會

員
或
一
個
公
司
團
體
。



二十一 二十

十
二	

報
名
參
賽

甲
、	�

為
方
便
馬
匹
報
名
參
賽
和
進
行
籌
劃
，
每
個
月
的
賽
事
編
排
均
約
於
兩
個
月
前
公
佈
，

內
容
包
括
每
次
賽
事
的
獎
金
、
途
程
、
評
分
上
下
限
、
獎
盃
名
稱
等
。
每
次
賽
事
的
最

新
資
料
則
刊
於
賽
事
程
序
表
內
，
這
份
程
序
表
通
常
於
賽
事
舉
行
前
兩
週
發
出
。

	
�

馬
匹
參
加
一
場
賽
事
之
前
，
必
須
首
先
「
報
名
」。
星
期
六╲

星
期
日
賽
事
的
報
名
通
常

於
星
期
一
上
午
十
時
正
截
止
；
星
期
三
賽
事
的
報
名
則
通
常
於
前
一
週
的
星
期
四
上
午

十
時
正
截
止
。
遇
有
賽
事
的
報
名
馬
匹
不
足
而
需
重
新
接
受
報
名
，
則
該
等
賽
事
的
報

名
截
止
時
間
為
同
日
上
午
十
一
時
三
十
分
。
評
磅
通
常
於
截
止
報
名
日
下
午
二
時
三
十

分
前
公
佈
。

乙
、	�

馬
匹
一
經
報
名
，
即
必
須
出
賽
，
不
得
退
出
，
但
遇
有
下
列
情
況
則
屬
例
外
：

	
�（

一
） 	

因
健
康
理
由
退
出
（
須
提
供
獸
醫
證
明
）。

	

（
二
） 	

報
名
參
加
的
賽
事
為
平
磅
賽
（
新
馬
賽
事
除
外
）。

	

（
三
） 	

於
宣
佈
出
賽
前
規
定
須
較
應
負
磅
重
多
負
七
磅
以
上
。

	

（
四
） 	

賽
事
條
件
容
許
已
報
名
的
馬
匹
退
出
。

	

（
五
） 	

轉
換
馬
房
。



二十二二十三

	

（
六
） 	

經
受
薪
董
事
批
准
。

	

（
七
） 	�

如
有
馬
匹
由
後
備
馬
匹
名
單
補
上
，
而
該
馬
匹
亦
已
報
名
參
加
隨
後
一
次
賽
事
，

練
馬
師
可
選
擇
於
隨
後
一
次
賽
事
截
止
宣
佈
出
賽
前
安
排
有
關
馬
匹
退
出
。
於
隨

後
一
次
賽
事
截
止
宣
佈
出
賽
後
，
馬
匹
僅
可
按
照
上
文
第
（
一
）、（
五
）
及
（
六
）

條
所
列
的
規
定
退
出
。

丙
、	�
練
馬
師
可
於
報
名
表
上
說
明
其
在
同
一
場
賽
事
中
所
有
報
名
馬
匹
的
優
先
參
賽
次
序
，

亦
可
在
每
次
賽
事
中
最
多
指
定
兩
匹
應
獲
優
先
出
賽
資
格
的
第
一
選
擇
馬
匹
，
即
「
王	

牌
」
馬
匹
。

丁
、	�

獲
練
馬
師
列
為
第
一
選
擇
的
馬
匹
，
將
可
獲
得
優
先
出
賽
資
格
（
即
參
賽
權
受
保
障
），

但
牠
們
於
本
馬
季
內
上
次
報
名
時
須
遇
上
左
列
情
況
方
可
：

	
–

在
一
場
賽
事
中
宣
佈
出
賽
後
，
有
關
賽
事
卻
被
取
消
；
或

	
–

於
宣
佈
出
賽
時
被
列
為
後
備
宣
佈
出
賽
馬
匹
，
而
其
後
未
獲
參
賽
席
位
；
或

	
–

列
為
第
一
選
擇
馬
匹
，
但
經
抽
籤
後
未
獲
參
賽
席
位
。

	
�

假
如
一
場
賽
事
的
優
先
出
賽
資
格
受
特
別
條
件
所
規
定
，
而
某
賽
駒
在
此
賽
未
獲
參
賽

席
位
或
僅
列
為
後
備
宣
佈
出
賽
馬
匹
，
則
這
次
報
名
將
不
會
對
其
下
次
報
名
的
優
先
出



二十二二十三

賽
資
格
構
成
影
響
。
反
而
，
該
駒
於
報
名
參
加
這
項
訂
有
特
別
條
件
的
賽
事
之
前
一
次

報
名
，
當
時
所
擁
有
的
參
賽
資
格
將
作
為
判
定
其
下
次
報
名
時
是
否
具
優
先
出
賽
資
格

的
因
素
。

戊
、	�

在
一
般
情
況
下
，
馬
匹
的
優
先
出
賽
次
序
如
左
：

	
�

第
一
：
參
賽
權
受
保
障
的
馬
匹
，
而
上
次
報
名
時
其
參
賽
權
亦
受
保
障
，
但
經
抽
籤
後

未
獲
參
賽
席
位
（
雙
重
保
障
）

	
第
二
：
參
賽
權
受
保
障
及
「
王
牌
」
馬
匹

	

第
三
：
參
賽
權
受
保
障
的
馬
匹

	

第
四
：
「
王
牌
」
馬
匹

	

第
五
：
練
馬
師
第
一
選
擇
馬
匹

	

第
六
：
練
馬
師
第
二
選
擇
馬
匹

	

第
七
：
練
馬
師
第
三
選
擇
馬
匹
，
餘
此
類
推

	
�

必
要
時
將
以
抽
籤
方
式
決
定
具
有
相
同
資
格
馬
匹
的
優
先
出
賽
次
序
。
不
過
，
報
名
參

加
第
一
、 

二
、 

三
、 

四
、 

五
班
及
新
馬
賽
事
而
具
有
相
同
資
格
的
馬
匹
，
將
按
左
列
原
則

而
決
定
其
優
先
出
賽
次
序
：



二十五 二十四

	

（
一
）
有
關
馬
匹
在
本
馬
季
內
上
次
出
賽
時
勝
出
。

	

（
二
）	�

有
關
馬
匹
在
本
馬
季
內
上
次
出
賽
時
獲
得
第
二
、
第
三
或
第
四
名
（
以
名
次
較
高

者
為
優
先
），
而
有
關
賽
事
距
今
仗
不
超
過
四
十
五
天
者
。

	
�

就
先
前
被
取
消
賽
事
而
言
，
參
賽
權
受
到
相
同
保
障
的
馬
匹
，
優
先
出
賽
資
格
會
首
先

給
予
在
該
被
取
消
賽
事
中
的
宣
佈
出
賽
馬
匹
，
然
後
是
兩
匹
後
備
宣
佈
出
賽
馬
匹
。

己
、	�
參
賽
權
保
障
、「
王
牌
」
及
練
馬
師
選
擇
，
並
不
適
用
於
優
先
出
賽
資
格
由
刊
於
有
關
賽

事
程
序
表
或
通
告
內
的
特
別
條
件
所
規
定
的
賽
事
。

	
�

假
如
某
場
賽
事
在
指
定
時
間
內
重
新
接
受
報
名
，
優
先
出
賽
資
格
將
給
予
在
原
先
公
佈

截
止
報
名
時
間
之
前
已
接
獲
報
名
的
馬
匹
，
由
甄
選
小
組
決
定
優
先
出
賽
名
單
的
賽
事

除
外
。

庚
、	�

所
有
報
名
參
賽
馬
匹
均
須
繳
交
報
名
費
。
報
名
費
以
獎
金
的
百
分
率
計
算
；
現
行
的
收
費

率
為
百
分
之
零
點
三
。
在
不
抵
觸
賽
事
條
件
的
情
況
下
，
被
列
入
後
備
候
補
名
單
的
報
名

馬
匹
，
而
最
終
未
獲
參
賽
席
位
者
，
可
獲
退
還
報
名
費
。
此
外
，
所
有
報
名
參
加
一
場
隨

後
被
取
消
賽
事
的
馬
匹
，
亦
會
獲
得
退
還
報
名
費
。
接
受
海
外
馬
匹
參
加
的
賽
事
均
可
免

收
報
名
費
，
但
須
按
賽
事
程
序
表
所
列
金
額
徵
收
宣
佈
出
賽
費
。



二十五 二十四

辛
、	�

每
場
賽
事
的
詳
情
均
會
載
列
於
賽
事
程
序
表
內
；
賽
事
秘
書
處
通
常
會
於
有
關
賽
事
舉

行
前
兩
星
期
備
妥
賽
事
程
序
表
。
所
有
練
馬
師
均
會
收
到
每
次
賽
事
的
賽
事
程
序
資
料
，

而
馬
主
亦
可
到
賽
事
秘
書
處
免
費
索
取
。

十
三	
讓
賽

甲
、	�
本
港
約
百
分
之
九
十
七
的
賽
事
均
屬
讓
賽
。
讓
賽
即
指
出
賽
馬
匹
的
負
磅
由
評
磅
員
增

減
調
整
，
藉
以
平
衡
各
駒
爭
勝
機
會
的
賽
事
。

乙
、	�

讓
賽
現
時
分
為
五
個
賽
事
班
次
，
由
第
一
班
至
最
低
的
第
五
班
。
此
外
，
在
香
港
舉
行

的
所
有
三
級
賽
及
若
干
二
級
賽
均
為
讓
賽
。
在
可
行
情
況
下
，
本
港
每
匹
賽
駒
均
會
盡

快
獲
評
一
個
分
數
，
而
此
評
分
實
為
以
磅
數
（
重
量
）
表
達
評
磅
員
對
賽
駒
的
相
對
能

力
的
評
估
。
各
賽
駒
於
馬
季
內
會
不
斷
獲
得
重
新
評
估
。

丙
、	�

在
所
有
讓
賽
中
，
最
高
配
磅
規
定
為
一
三
五
磅
，
而
最
低
配
磅
則
不

得
少
於
一
一
五
磅
。

丁
、	�

兩
歲
馬
匹
在
競
逐
讓
賽
時
，
可
獲
分
齡
讓
磅
五
磅
（
如
適
用
者
）。



二十六二十七

十
四	

平
磅
賽

甲
、	�

平
磅
賽
即
指
以
馬
匹
的
年
齡
及
性
別
，
及╲

或
其
競
賽
紀
錄
，
作
為
配
磅
準
則
的
賽
事
。

所
有
一
級
賽
及
部
分
二
級
賽
均
為
平
磅
賽
。
二○

二
五╲

二○

二
六
年
度
馬
季
的
平

磅
賽
如
左
：

	
一
級
賽

富衛保險冠軍一哩賽

女皇銀禧紀念盃百週年紀念短途盃

浪琴香港盃 浪琴香港一哩錦標

浪琴香港短途錦標

主席短途獎 董事盃

富衛保險女皇盃

渣打冠軍暨遮打盃

浪琴香港瓶

花旗銀行香港金盃



二十六二十七

二
級
賽

主
席
錦
標

中
銀
香
港
馬
會
盃

中
銀
香
港
「
私
人
財
富
」
馬
會
一
哩
錦
標

中
銀
香
港
私
人
銀
行
馬
會
短
途
錦
標

短
途
錦
標

四
歲
馬
經
典
賽
事
系
列

寶
馬
香
港
打
吡
大
賽2026

香
港
經
典
盃

香
港
經
典
一
哩
賽

其
他
賽
事

新
馬
賽
事

乙
、	�

賽
事
規
例
中
載
有
一
個
說
明
香
港
分
齡
讓
磅
制
的
圖
表
。



二十八二十九

十
五	

騎
師
及
見
習
騎
師

甲
、	�

騎
師
共
分
五
類
：
自
由
身
騎
師
、
馬
房
聘
約
騎
師
、
馬
會
聘
約
騎
師
、
訪
港
騎
師
及
見
習

騎
師
。
練
馬
師
通
常
會
向
馬
主
提
出
建
議
，
並
安
排
其
馬
匹
由
某
一
騎
師
策
騎
。

乙
、	�

部
分
訓
練
較
多
馬
匹
的
練
馬
師
，
可
能
會
以
合
約
形
式
聘
用
騎
師
為
其
馬
房
策
騎
。
將

名
下
馬
匹
交
由
此
等
練
馬
師
訓
練
的
馬
主
，
須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的
人
數
支
持
該
馬
房

聘
約
騎
師
。
假
如
僱
有
聘
約
騎
師
的
馬
房
有
出
賽
馬
匹
由
別
廄
的
聘
約
騎
師
策
騎
，
則

其
馬
房
聘
約
騎
師
一
般
不
可
宣
佈
策
騎
所
屬
馬
房
以
外
的
他
廄
馬
匹
出
賽
。
但
在
特
殊

情
況
下
，
受
薪
董
事
可
予
以
批
准
。
現
時
並
無
本
地
騎
師
受
聘
於
個
別
馬
房
，
他
們
均

以
自
由
身
策
騎
。
詳
情
請
參
閱
賽
事
規
例
及
董
事
局
指
示
第
四
十
一
條
。

丙
、	�

馬
會
可
聘
用
馬
會
聘
約
騎
師
。
他
們
主
要
為
並
無
聘
約
騎
師
的
練
馬
師
及
馬
主
服
務
。



二十八二十九

丁
、	�

見
習
騎
師
是
與
馬
會
簽
約
後
獲
得
分
派
跟
隨
一
位
練
馬
師
學
習
擔
任
騎
師
的
年
輕
學

徒
。
見
習
騎
師
在
平
地
賽
中
可
獲
減
磅
，
現
行
減
磅
遞
減
制
度
如
左
：	

勝
出
頭
馬
未
足
二
十
場	

減
十
磅

已
勝
出
二
十
場
頭
馬
但
未
足
四
十
五
場	

減
七
磅

已
勝
出
四
十
五
場
頭
馬
但
未
足
七
十
場	

減
五
磅

已
勝
出
七
十
場
頭
馬
但
未
足
九
十
五
場	

減
三
磅

已
勝
出
九
十
五
場
頭
馬	

減
兩
磅

戊
、	�

自
由
身
騎
師
可
以
獲
得
減
磅
以
彌
補
其
經
驗
不
足
，
而
所
獲
減
磅
則
根
據
其
勝
出
頭
馬

次
數
而
相
應
遞
減
。
香
港
現
行
減
磅
比
例
為
：	

勝
出
頭
馬
未
足
二
十
場	

減
十
磅

已
勝
出
二
十
場
頭
馬
但
未
足
四
十
五
場	

減
七
磅

已
勝
出
四
十
五
場
頭
馬
但
未
足
七
十
場	

減
五
磅

已
勝
出
七
十
場
頭
馬
但
未
足
九
十
五
場	

減
三
磅

已
勝
出
九
十
五
場
頭
馬
但
未
足
二
百
五
十
場	

減
兩
磅



三十三十一

十
六	

賽
前
正
式
獸
醫
檢
驗

甲
、	�

所
有
報
名
參
賽
的
馬
匹
均
須
通
過
正
式
獸
醫
檢
驗
方
可
出
賽
。

此
項
檢
驗
的
目
的
，
乃
保
障
馬
匹
及
騎
師
的
安
全
、
確
保
賽
駒

健
康
及
獲
得
人
道
對
待
，
以
及
協
助
賽
駒
保
持
穩
定
表
現
。
本

會
獸
醫
部
（
規
管
、
福
利
及
生
物
安
全
政
策
）
的
主
任
獸
醫
（
賽

事
管
制
），
於
賽
事
舉
行
前
當
日
早
上
執
行
此
項
檢
驗
，
而
該
部

門
的
決
定
乃
屬
最
終
決
定
。

乙
、	�

馬
匹
接
受
檢
驗
時
，
須
在
主
任
獸
醫
（
賽
事
管
制
）
面
前
於
引
領

下
在
乾
快
平
地
上
來
回
踱
步
，
而
其
身
上
不
得
佩
有
腳
帶
、
馬
被

等
。
主
任
獸
醫
（
賽
事
管
制
）
其
後
可
自
行
決
定
進
行
任
何
其
他

檢
查
，
以
協
助
判
斷
馬
匹
的
健
康
狀
況
是
否
適
宜
出
賽
。

十
七	

獸
醫
服
務

香
港
和
從
化
馬
場
通
過
專
門
的
馬
醫
院
，
提
供
全
面
的
馬
匹
護
理
，
包
括
廣
泛
的
診
斷
和
治
療

設
施
、
手
術
室
和
康
復
服
務
，
加
上
藥
物
齊
備
的
藥
房
和
臨
床
化
驗
所
，
確
保
馬
匹
的
醫
療

護
理
和
管
理
妥
當
完
善
。



三十三十一

香
港
的
馬
醫
院
除
了
利
用X

光
和
超
聲
波
進
行
常
規
檢
查
外
，
也
採
用
先
進
的
檢
查
方
法
，
如

磁
力
共
振
掃
描
、
超
聲
波
組
織
特
徵
分
析
和
核
閃
爍
造
影
術
。
從
化
的
馬
匹
復
康
中
心
也
配
備

一
系
列
先
進
設
施
，
包
括
冷
鹽
水
療
設
施
、
水
中
踱
步
機
和
激
光
治
療
機
，
對
於
維
持
馬
匹
健

康
和
幫
助
受
傷
馬
匹
康
復
，
均
具
有
重
要
意
義
。

及
時
溝
通
是
獸
醫
、
練
馬
師
和
馬
主
之
間
維
持
良
好
關
係
的
重
要
元
素
。
臨
床
報
告
會
於
檢
查

後
四
十
八
小
時
內
，
通
過
電
子
郵
件
直
接
傳
送
給
馬
主
。
如
馬
主
希
望
以
電
子
方
式
收
取
臨
床

報
告
，
可
透
過
會
員
事
務
部
更
新
電
郵
地
址
。

如
有
任
何
查
詢
，
請
致
電
會
員
服
務
熱
線
：1812

十
八	

宣
佈
出
賽

馬
匹
宣
佈
出
賽
通
常
在
賽
前
兩
至
三
日
進
行
。
除
非
賽
事
條
件
另
有
規
定
，
否
則
宣
佈
出
賽
一
般

毋
須
繳
付
任
何
費
用
。
馬
匹
一
旦
宣
佈
出
賽
之
後
，
將
不
可
退
出
比
賽
，
但
在
特
殊
情
況
下
，
或

因
為
健
康
理
由
則
屬
例
外
。
例
如
馬
匹
可
能
於
截
止
宣
佈
出
賽
後
至
出
賽
前
一
段
期
間
內
，
突
告

不
良
於
行
、
患
病
或
受
傷
。
假
如
有
此
情
況
，
練
馬
師
會
通
知
本
會
其
中
一
名
主
任
獸
醫（
賽
事
管

制
），
由
他
檢
驗
馬
匹
，
若
然
發
現
馬
匹
不
適
宜
出
賽
，
即
會
建
議
受
薪
董
事
着
令
其
退
出
比
賽
。



三十三 三十二

十
九	

防
止
使
用
違
禁
物
質
措
施

甲
、	�

馬
匹
出
賽
當
日
，
賽
事
化
驗
所
會
為
馬
匹
進
行
賽
前
的
尿
液
檢
驗
（
假
如
未
能
及
時
提

供
尿
液
樣
本
，
則
取
其
血
液
樣
本
），
以
確
定
其
體
內
不
含
違
禁
物
質
。
額
外
的
樣
本

可
按
要
求
隨
時
抽
取
。
未
有
於
賽
前
提
供
尿
液
樣
本
的
馬
匹
，
將
須
於
賽
後
提
供
尿
液

及
血
液
樣
本
。
此
項
程
序
已
證
實
為
防
止
使
用
違
禁
物
質
的
極
有
效
措
施
。
在
一
場
賽	

事
中
，
跑
獲
冠
軍
或
亞
軍
的
馬
匹
，
均
須
於
賽
後
立
刻
再
抽
取
尿
液
及
血
液
樣
本
進
行

化
驗
分
析
。
假
如
馬
匹
的
表
現
與
以
往
出
賽
時
有
異
，
受
薪
董
事
可
酌
情
指
定
該
駒
於

賽
後
立
刻
再
抽
取
尿
液
及
血
液
樣
本
進
行
化
驗
分
析
。
這
些
馬
匹
亦
可
被
指
定
接
受
本

會
主
任
獸
醫
（
賽
事
管
制
）
的
正
式
賽
後
檢
查
。

乙
、	�

任
何
註
冊
現
役
馬
匹
均
可
隨
時
被
抽
取
樣
本
，
用
以
進
行
分
析
，
以
確
保
馬
匹
僅
接
受
本

會
獸
醫
處
方
的
藥
物
治
療
。

二
十	

賽
事
及
馬
匹
亮
相
圈
程
序

甲
、	�

所
有
出
賽
馬
匹
均
於
配
鞍
之
後
，
在
每
場
賽
事
開
跑
前
被
牽
往
馬
匹
亮
相
圈
。
此
舉
讓

馬
主
有
機
會
與
練
馬
師
及
騎
師
會
面
，
評
估
賽
事
的
形
勢
，
判
斷
馬
匹
的
狀
態
，
而
更

重
要
的
是
商
討
策
騎
指
示
及
預
期
的
戰
略
。
賽
事
規
例
及
董
事
局
指
示
第
二
十
九
條
詳



三十三 三十二

列
有
關
要
點
，
現
將
其
全
文
列
述
於
下
。
即
使
每
位
馬
主
均

須
簽
署
「
授
權
代
理
」
表
格
，
指
示
他╲

她
的
練
馬
師
遵

守
該
指
示
的
規
定
，
他╲

她
仍
應
熟
讀
其
內
容
。
（
請
參

閱
本
手
冊
第
二
條
）

乙
、	�
每
位
練
馬
師
均
須
向
其
負
責
訓
練
的
馬
匹
的
騎
師
作
出
指

示
，
確
保
以
爭
取
最
佳
名
次
的
方
式
策
騎
該
駒
。
馬
主
若
有

意
給
予
策
騎
其
馬
匹
的
騎
師
額
外
的
策
略
指
示
，
應
通
過
練

馬
師
作
出
指
示
。
遇
有
涉
及
馬
匹
的
跑
法
及╲

或
騎
法
的

研
訊
，
練
馬
師
和
馬
主
將
被
要
求
覆
述
他
們
各
自
給
予
的
策

騎
指
示
。

二
十
一	

勝
出

每
一
馬
主
的
希
望
與
夢
想
成
真
的
一
刻
，
就
是
愛
駒
勝
出
賽
事
之
時
。
冠
軍
馬
會
被
引
領
至

凱
旋
門
，
以
便
馬
主
牽
引
其
馬
匹
與
練
馬
師
及
騎
師
合
照
。
每
名
勝
出
頭
馬
的
馬
主
，
最
多

可
攜
同
五
十
名
來
賓
合
照
。
假
如
馬
主
幸
運
贏
得
錦
標
，
頒
獎
儀
式
通
常
於
騎
師
覆
磅
後
立

即
在
解
鞍
處
舉
行
。



三十四三十五

二
十
二	

馬
主
出
席
抗
議
聆
訊

遇
有
提
出
抗
議
的
事
件
，
有
關
馬
匹
的
馬
主
若
有
意
出
席
抗
議
聆
訊
，
一
概
獲
得
准
許
。
若
有

關
馬
匹
的
馬
主
多
於
一
位
，
則
只
有
其
中
一
位
可
以
出
席
聆
訊
。
馬
主
若
有
意
行
使
上
述
出
席

權
利
，
即
須
負
上
全
責
確
保
準
時
到
達
研
訊
室
出
席
聆
訊
，
以
免
對
賽
事
的
進
行
造
成
延
誤
。

二
十
三	
獎
金

甲
、	�
獎
金
的
分
配
辦
法
如
左
：

獎
金

第
一
班
（1600

米
︱2400

米
）	

四
百
零
七
萬
五
千
元

第
一
班
（1000
米
︱1400

米
）	

三
百
七
十
二
萬
元

第
二
班
（1600
米
︱2400

米
）	

三
百
一
十
二
萬
元

第
二
班
（1000

米
︱1400

米
）	

二
百
八
十
四
萬
元

第
三
班
（1600

米
︱2400

米
）	

二
百
零
五
萬
元

第
三
班
（1000

米
︱1400
米
）	

一
百
八
十
六
萬
元

第
四
班	

	

一
百
一
十
七
萬
元

第
五
班	

	

八
十
七
萬
五
千
元

新
馬	

	

九
十
五
萬
元



三十四三十五

分
級
賽
事

一
級
賽

浪
琴
香
港
盃	

	

四
千
萬
元

浪
琴
香
港
一
哩
錦
標		

三
千
六
百
萬
元

富
衛
保
險
女
皇
盃	

	

三
千
萬
元

浪
琴
香
港
短
途
錦
標		

二
千
八
百
萬
元

浪
琴
香
港
瓶	

	

二
千
六
百
萬
元

富
衛
保
險
冠
軍
一
哩
賽	

二
千
四
百
萬
元

＠ 

主
席
短
途
獎	

	

二
千
四
百
萬
元

＊ 

董
事
盃	

	
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
＊ 

花
旗
銀
行
香
港
金
盃		
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
＊ 

渣
打
冠
軍
暨
遮
打
盃		
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
＠ 

百
週
年
紀
念
短
途
盃		
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
＠ 

女
皇
銀
禧
紀
念
盃	

	
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
二
級
賽

主
席
錦
標	

	

五
百
三
十
五
萬
元

中
銀
香
港
馬
會
盃	

	

五
百
三
十
五
萬
元



三十六三十七

中
銀
香
港
「
私
人
財
富
」
馬
會
一
哩
錦
標	

五
百
三
十
五
萬
元

中
銀
香
港
私
人
銀
行
馬
會
短
途
錦
標	

五
百
三
十
五
萬
元

精
英
碗	

	

五
百
三
十
五
萬
元

沙
田
錦
標	

	

五
百
三
十
五
萬
元

短
途
錦
標	

	

五
百
三
十
五
萬
元

三
級
賽

洋
紫
荊
短
途
錦
標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慶
典
盃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百
週
年
紀
念
銀
瓶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華
商
會
挑
戰
盃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一
月
盃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莎
莎
婦
女
銀
袋
賽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獅
子
山
錦
標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國
慶
盃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精
英
盃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精
英
碟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

三十六三十七

皇
太
后
紀
念
盃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沙
田
銀
瓶	

	

四
百
二
十
萬
元

四
歲
馬
經
典
賽
事
系
列

寶
馬
香
港
打
吡
大
賽2026	

二
千
六
百
萬
元

香
港
經
典
盃	
	
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
香
港
經
典
一
哩
賽	

	

一
千
三
百
萬
元

特
別
獎
金

＊ 

三
冠
大
賽	

	

一
千
萬
元

＠ 

香
港
速
度
系
列	

	

五
百
萬
元

星
展
與
宏
利
百
萬
挑
戰
盃	
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特
別
獎
金
計
劃 

	
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於
年
屆
五
歲
前
，
以
六
十
分
或
以
上
評
分
勝
出
在
港
首
場
第
三
班
賽
事			

	
	

	
	
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
（
於
同
一
時
段
內
，
有
關
馬
匹
繼
而
以
八
十
分
或
以
上
評
分
勝
出
第
二
班
或
以
上
級
別
賽

事
，
將
可
再
獲
得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遞
增
獎
金
。
）



三十八三十九

	
�

任
何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於
年
屆
五
歲
前
，
以
八
十
分
或
以
上
評
分
在
第
二
班
或
以

	

上
級
別
賽
事
中
取
得
在
港
首
場
勝
利	

	
	

三
百
萬
元

（
任
何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於
年
屆
五
歲
前
，
以
未
滿
八
十
分
評
分
在
第
二
班
中
獲
得
在
港

首
場
勝
利
，
將
獲
頒
發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特
別
獎
金
，
於
同
一
時
段
內
，
有
關
馬
匹
繼
而

以
八
十
分
或
以
上
評
分
勝
出
第
二
班
或
以
上
級
別
賽
事
，
將
可
再
獲
得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
遞
增
獎
金
。
）

自
購
新
馬
特
別
獎
金
計
劃  

	
自
購
新
馬
於
年
屆
五
歲
前
，
以
八
十
分
或
以
上
評
分
勝
出
第
二
班
賽
事	

		
	

	
	

	

一
百
萬
元

所
有
馬
匹
在
其
四
歲
馬
季
結
束
前
將
合
資
格
爭
逐
特
別
獎
金
。
惟
北
半
球
或
南
美
洲
出
生
馬
匹

可
在
其
五
歲
馬
季
直
至
七
月
十
六
日
，
仍
可
以
八
十
分
或
以
上
評
分
在
第
二
班
或
以
上
級
別

賽
事
中
爭
逐
特
別
獎
金
。

所
有
進
口
時
評
分
達
七
十
分
或
以
上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於
進
口
日
起
兩
年
內
以
六
十
分
或
以
上

評
分
首
次
勝
出
第
三
班
賽
事
，
可
獲
得
一
百
五
十
萬
元
特
別
獎
金
。
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馬
獎
金  

	

在
拍
賣
日
翌
季
整
個
馬
季
結
束
前
首
度
以
六
十
分
或
以
上
評
分
在
第
三
班
賽
事
中
勝
出

	

的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馬	

	
	

一
百
萬
元



三十八三十九

乙
、	�

通
常
的
獎
金
分
配
辦
法
如
左
：

第
一
名	

	
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
第
二
名	

	
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
第
三
名	

	

百
分
之
十
一
點
五

第
四
名	

	

百
分
之
六

第
五
名	

	

百
分
之
三
點
五

第
六
名	
	

百
分
之
二

丙
、	�

首
六
名
馬
匹
贏
得
的
獎
金
，
將
扣
除
下
列
百
分
率
的
款
項
付
予
練
馬
師
、
騎
師
及
馬
房
員
工
。

練
馬
師	

	

百
分
之
九
點
二

香
港
助
理
練
馬
師
及
香
港
馬
房
員
工	

百
分
之
十
點
八

騎
師	

	

頭
馬
百
分
之
十

第
二
、
第
三
、
第
四
、
第
五

或
第
六
名
位
置
百
分
之
五

（
換
而
言
之
，
頭
馬
馬
主
可
獲
百
分
之
七
十
的
獎
金
，
而
第
二
、
第
三
、
第
四
、
第
五
或

第
六
名
馬
匹
的
馬
主
，
則
可
獲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的
獎
金
）

丁
、	�

策
騎
費
如
下
：

騎
師
（
馬
房
聘
約
騎
師
除
外
）	

每
次
策
騎
出
賽
二
千
三
百
元

（
其
中
一
千
元
付
給
馬
會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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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房
聘
約
騎
師
策
騎
支
持
馬
主
及
其
他
馬
房
的
馬
匹	

每
次
策
騎
出
賽
二
千
三
百
元

（
其
中
一
千
元
撥
入
有
關
馬
房
騎
師
的
聘
約
賬
戶
）

馬
房
聘
約
騎
師
策
騎
不
支
持
馬
主
的
馬
匹	

每
次
策
騎
出
賽
六
千
三
百
元

（
其
中
五
千
元
撥
入
有
關
馬
房
騎
師
的
聘
約
賬
戶
）

見
習
騎
師	

每
次
策
騎
出
賽
一
千
二
百
五
十
元

（
其
中
六
百
元
付
給
馬
會
）

戊
、	�
賽
事
化
驗
所
主
管
發
出
通
過
檢
驗
的
證
明
後
，
司
庫
須
於
每
次
賽
事

舉
行
後
三
星
期
之
內
提
交
賬
目
，
並
於
扣
除
賬
目
內
任
何
逾
期
未
付

的
款
項
後
，
將
所
有
獎
金
及
額
外
款
項
付
予
應
得
的
人
士
，
除
非
尚

有
抗
議
仍
待
裁
決
則
屬
例
外
。

己
、	�

馬
主
可
選
擇
以
自
動
轉
賬
方
式
將
其
應
得
獎
金
及
額
外
款
項
悉
數

存
入
其
指
定
的
銀
行
戶
口
。
此
項
安
排
不
但
能
令
馬
主
更
感
方
便
，

並
能
加
快
付
款
程
序
。
馬
主
若
擬
使
用
這
項
服
務
，
請
從
馬
主
網

頁
（https://m

em
ber.hkjc.com

/m
em

ber/chinese/horse-ow
ner/ow

ners-
inform

ation/dow
nload-form

s.aspx

）
下
載
「
獎
金
直
接
付
款
授
權
書
」
表
格
，
並

把
填
妥
的
表
格
交
回
馬
會
財
務
部
應
付
賬
款
組
。



四十四十一

其
他
資
料

二
十
四	

養
馬
費
及
獸
醫
費
用

現
時
，
將
馬
匹
交
由
沙
田
及
從
化
的
競
賽
馬
房
照
料
，
每
月
須
繳
付
養
馬
費
三
萬
元
。
此
外
，
新

進
口
馬
匹
抵
埗
後
首
四
個
月
內
，
每
月
的
基
本
養
馬
費
將
額
外
調
低
五
千
港
元
至
二
萬
五
千
港

元
。
將
馬
匹
交
從
化
馬
場
休
賽
歇
息
馬
房
照
料
則
須
每
月
繳
付
三
萬
元
。
除
了
上
述
其
中
一
項
費

用
外
，
假
若
馬
匹
患
病
或
受
傷
，
以
及
練
馬
師
要
求
給
予
額
外
的
補
劑
或
療
程
，
馬
主
亦
可
能
因

而
需
要
繳
付
獸
醫
費
用
。
另
外
，
墊
料
、
飼
料
及
雜
項
物
品
，
以
及
強
制
防
疫
注
射
、
杜
蟲
、
釘

甲
及
牙
科
護
理
均
須
繳
費
。
由
於
會
方
僱
有
專
用
獸
醫
，
所
以
能
夠
將
此
等
費
用
維
持
在
較
低

的
水
平
。

本
會
已
代
馬
主
購
買
一
般
責
任
保
險
，
保
險
範
圍
包
括
由
其
賽
駒
引
致

的
責
任
申
索
。
這
項
保
險
的
目
的
在
於
，
假
如
馬
主
的
賽
駒
引
致
第
三

方
或
其
他
賽
駒
受
傷
或
第
三
方
的
財
產
損
毀
，
馬
主
因
而
須
負
上
法
律

責
任
，
保
險
公
司
即
會
對
馬
主
作
出
彌
償
。
每
匹
馬
所
引
致
的
任
何
一

次
事
件
，
馬
主
可
獲
的
彌
償
以
一
千
萬
港
元
為
限
，
而
有
關
保
險
費
（
現

時
為
每
匹
馬
每
月
五
十
港
元
）
已
包
括
在
每
月
基
本
養
馬
費
之
內
。



四十三 四十二

二
十
五	

練
馬
費

置
放
在
香
港
馬
房
的
賽
駒
之
練
馬
費
為
每
匹
馬
每
月
一
千
二
百
元
，
而
置
放
在
從
化
馬
房
的
賽

駒
之
練
馬
費
則
為
每
匹
馬
每
月
一
千
八
百
元
。

二
十
六	
探
訪
馬
房

甲
、	�
所
有
馬
主
均
須
於
首
次
探
訪
馬
房
前
簽
署
一
份
馬
房
探
訪
免
責
聲
明
。
馬
主
及
訪
客
探
訪

（
不
論
是
在
香
港
或
從
化
的
）
馬
房
，
得
視
作
為
已
閱
讀
及
接
受
馬
房
探
訪
條
款
及
馬
會

的
其
他
規
例
。
馬
主
須
為
其
來
賓
於
探
訪
馬
房
時
的
行
為
負
責
。
馬
主
可
因
自
己
或
其
來

賓
的
任
何
不
端
行
為
或
任
何
違
反
馬
房
探
訪
條
款
或
馬
會
的
其
他
規
例
的
行
為
而
遭
受
紀

律
處
分
。

乙
、	

嚴
禁
探
訪
規
定
進
行
隔
離
或
檢
疫
的
馬
匹
。�

馬
主
不
准
進
入
香
港
的
檢
疫
馬
房
。

丙
、	�

馬
主
可
前
往
馬
房
探
視
其
正
在
「
受
訓
」
的
馬
匹
，
但
須
佩
帶
馬
主
證
章
，
並
須
為
同
行

訪
客
在
馬
房
入
口
處
的
保
安
亭
領
取
訪
客
證
章
。
馬
主
與
同
行
訪
客
只
可
到
指
定
馬
房
探

望
其
名
下
馬
匹
，
但
若
獲
得
邀
請
則
亦
可
參
觀
其
他
練
馬
師
的
馬
房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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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田
馬
房
探
訪
時
間
：

丁
、	�
並
未
購
養
馬
匹
的
會
員
，
或
並
非
獲
得
馬
主
授
權
於
其
離
港
期
間
代
為
管
理
馬
匹
事
務

者
，
除
非
由
馬
主
陪
同
或
得
兩
地
馬
房
營
運
部
主
管
或
其
授
權
代
表
准
許
，
否
則
不
可

探
訪
馬
房
。

馬
房
生
物
安
全

人
的
衣
服
、
雙
手
、
鞋
履
、
帽
子
及
頭
髮
均
容
易
沾
上
馬
匹
病
菌
。
因
此
，
所
有
訪
客

於
進
入
馬
房
前
，
均
須
淋
浴
及
換
上
清
潔
的
衣
服
及
鞋
履
；
同
時
，
訪
客
於
探
訪
內
地

任
何
馬
匹
設
施╲
香
港
境
外
馬
匹
設
施
或
與
內
地
馬
匹
接
觸
後
二
十
四
小
時
內
，
均
不

得
進
入
馬
房
。

到
訪
從
化
馬
場

馬
主
若
擬
到
訪
從
化
馬
場
，
必
須
於
最
少
一
個
工
作
天
之
前
登
記
。
請
聯
絡	

馬
主
服
務
部
，
電
話
號
碼
：
三
五○

七 

七
七
五
八
，
電
郵
地
址
：

ow
nersengagem

ent@
hkjc.org.hk

。
馬
主
關
係
管
理
組
可
代
馬
主
安
排
跨
境
交
通
工

具
及
酒
店
住
宿
。

日
期
（
賽
馬
日
除
外
）

探
訪
時
間

星
期
一
至
日

上
午 5:30 

至
上
午 9:30 

及
下
午 1:30 

至
下
午 5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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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化
馬
房
探
訪
時
間
：

戊
、	�
探
訪
馬
房
時
馬
主
與
其
來
賓
須
注
意
的
安
全
事
項

（
一
）	�
探
訪
期
間
，
馬
主
必
須
時
刻
由
有
關
練
馬
師
或
其
代
表
陪
同
。

（
二
）	�
進
入
馬
房
範
圍
前
，
馬
主
必
須
確
認
同
意
馬
房
探
訪
條
款
。
可
瀏
覧
網

站
：https://m

em
bers.hkjc.com

/-/m
edia/Sites/JC

E
W

/m
em

ber/
im

age/2025/T
n
c_for_stable_

visits-1.pdf
。

（
三
）	�

馬
主
須
為
其
身
處
馬
房
的
來
賓
的
安

全
負
責
。

（
四
）	�

訪
客
嚴
禁
攜
帶
任
何
食
物
，
包
括
糖

果
或
飲
品
，
進
入
沙
田
馬
房
及
從
化

日
期
（
賽
馬
日
除
外
）

探
訪
時
間

星
期
一
至
日

上
午 6:30 

至
上
午 9:00 

及
下
午 1:30 

至
下
午 3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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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房
範
圍
。
馬
主
若
擬
給
名
下
馬
匹
餵
零
食
，
為
馬
匹
的

安
全
起
見
，
請
向
馬
房
索
取
適
宜
供
賽
駒
進
食
的
食
物
。

馬
主
若
於
名
下
馬
匹
出
賽
前
一
天
進
行
探
訪
，
請
不
要
向

其
餵
飼
任
何
食
物
。

（
五
）	�

馬
主
於
餵
飼
及
對
待
名
下
馬
匹
時
須
遵
循
的
安
全
守
則
：

與
馬
匹
接
觸
的
正
確
方
法

靠
近
馬
匹
之
前
，
應
先
輕
聲
對
牠
說
話
。

從
馬
匹
肩
膀
的
左
方
走
近
馬
匹
最
安
全
。

應
與
馬
匹
料
理
員
站
立
在
馬
匹
的
同
一
邊
。

絕
不
可
從
馬
匹
的
後
方
走
近
馬
匹
或
站
在
馬
匹
的
正
前
方
。

絕
不
可
站
近
馬
匹
的
腰
窩
或
後
腿
的
位
置
，
因
為
馬
匹
或
會
後
踢

導
致
你
受
傷
。

馬
匹
對
週
遭
環
境
非
常
敏
感
，
容
易
受
驚
和
感
到
不
安
，
所
以
應

避
免
在
其
附
近
做
出
突
然
的
動
作
或
突
然
發
出
聲
響
。

會
方
建
議
馬
主
避
免
進
入
馬
格
視
察
或
觸
摸
馬
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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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
、	�

除
非
事
先
獲
得
本
會
書
面
批
准
，
否
則
嚴
禁
在
馬
房
範
圍
內
進
行
任
何
商
業
或
銷
售
活
動
，

或
索
取
金
錢
或
其
他
捐
獻
或
捐
贈
（
不
論
是
商
業
、
政
治
、
慈
善
或
其
他
方
面
）。

庚
、	�

在
馬
房
範
圍
內
進
行
任
何
錄
影
或
拍
照
，
必
須
事
先
獲
得
練
馬
師╲

本
會
同
意
。
所
拍
攝

的
影
像
或
影
片
不
得
用
於
廣
告
或
商
業
用
途
，
亦
不
得
對
本
會
的
聲
譽
構
成
負
面
影
響
。

給
馬
匹
零
食

把
胡
蘿
蔔
等
零
食
放
在
掌
心
。
馬
匹
會
移
動
上
、
下
唇
從
你
的
掌
心
撿
起
零
食
。
切
勿

於
馬
匹
撿
起
零
食
時
合
起
手
掌
，
否
則
你
的
手
指
或
會
被
咬
傷
。

二
十
七	

賞
金

本
會
並
無
規
定
也
不
鼓
勵
馬
主
派
發
賞
金
予
練
馬
師
、
騎
師
或
任
何
本
會
員
工
，
而
上
述
人
士
亦

嚴
禁
索
取
獎
賞
。
如
有
任
何
練
馬
師
、
騎
師
或
本
會
員
工
索
取
獎
賞
，
馬
主
應
立
即
通
知
本
會
。

根
據
防
止
賄
賂
條
例
，
本
會
列
屬
公
共
機
構
，
而
本
會
員
工
均
被
視
為
公
職
人
員
，
除
非
得

到
本
會
明
確
許
可
，
否
則
不
得
向
本
會
員
工
提
供
任
何
利
益
。

本
會
已
就
員
工
接
受
賞
金
及
其
他
利
益
制
定
明
確
的
政
策
。
馬
主
如
欲
向
本
會
任
何
員
工
派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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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
是
或
賞
金
，
應
先
參
考
本
會
向
所
有
會
員
發
出
的
書
面
指
引
及
豁
免
事
項
（「
指
引
」）。
只

有
在
會
所
、
馬
場
、
滘
西
洲
高
爾
夫
球
場
及
騎
術
學
校
工
作
的
員
工
，
方
獲
准
於
農
曆
新
年

首
十
五
天
收
取
利
是
。
在
此
期
間
，
員
工
可
保
留
每
位
馬
主
每
次
派
發
價
值
港
幣╲

人
民
幣

五
百
元
或
以
下
的
利
是
，
而
毋
須
申
報
或
徵
求
批
准
。

就
本
節
而
言
，
指
定
的
馬
房
員
工
包
括
在
馬
房
部
工
作
的
所
有
馬
會
員
工
：

（
一
）	
助
理
練
馬
師

（
二
）	
馬
房
領
班

（
三
）	

策
騎
員

（
四
）	

專
業
策
騎
員

（
五
）	

馬
房
助
理

（
六
）	

馬
房
服
務
助
理

（
七
）	

在
檢
疫
馬
房
工
作
的
所
有
員
工

（
八
）	

隨
行
馬
匹
料
理
員

（
九
）	

飼
料
派
送
助
理

（
十
）	

製
鞍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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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
定
馬
房
員
工
不
包
括
隸
屬
獸
醫
事
務
部
（
規
管
、
福
利
及
生
物
安
全
政
策
以
及
診
療
）、
賽

事
化
驗
所
、
馬
術
事
務
部
、
賽
馬
人
才
培
訓
中
心
、
釘
甲
事
務
部
或
跑
道
及
賽
馬
設
施
部
的

任
何
馬
會
員
工
。

馬
主
每
次
向
指
定
馬
房
員
工
派
發
賞
金
或
向
練
馬
師
派
發
賞
金
以
分
發
給
指
定
員
工
（
根
據

相
關
「
指
引
」
於
農
曆
新
年
首
十
五
天
派
發
的
利
是
除
外
）
後
，
必
須
向
兩
地
馬
房
營
運
部
主

管
呈
交
一
份
派
發
賞
金
記
錄
表
。
如
欲
索
取
「
馬
房
員
工
獎
賞
申
報
表
」
，
可
與
兩
地
馬
房
營

運
部
（
電
話
：
二
九
六
六　

七
二
五
三
）
或
練
馬
師
辦
事
處
聯
絡
，
或
可
從
馬
會
網
站
下
載
，

網
址
如
下
：https://m

em
ber.hkjc.com

/m
em

ber/chinese/horse-ow
ner/ow

ners-
inform

ation/dow
nload-form

s.aspx

練
馬
師
及
騎
師
（
由
馬
會
聘
用
的
見
習
騎
師
除
外
）
並
非
馬
會
員
工
。
根
據
防
止
賄
賂
條
例
，

他
們
按
照
與
馬
會
訂
立
的
服
務
合
約
履
行
職
責
時
，
可
被
視
為
馬
會
的
代
理
人
。

︱ �

練
馬
師
在
履
行
作
為
本
會
練
馬
師
的
職
責
時
，
例
如
訓
練
馬
匹
、
晨
操
、
管
理
馬
房
、
訓

練
設
施
及
由
本
會
分
配
的
員
工
、
為
本
會
編
配
的
助
理
練
馬
師
提
供
培
訓
、
透
過
安
排
獲

分
配
的
見
習
騎
師
在
晨
操
及
賽
事
中
策
騎
馬
匹
以
為
本
會
的
見
習
騎
師
訓
練
計
劃
提
供
協

助
，
以
及
按
本
會
要
求
參
與
或
進
行
推
廣
及
其
他
活
動
，
可
能
會
被
視
為
本
會
的
代
理
人
。

練
馬
師
在
進
行
與
為
本
會
提
供
服
務
無
關
的
活
動
及
並
非
在
本
會
指
示
下
進
行
活
動
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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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如
為
馬
主
擔
任
販
馬
代
理
，
則
可
能
不
會
被
視
為
本
會
的
代
理
人
。

︱ �

騎
師
在
為
本
會
策
馬
進
行
晨
操
和
出
賽
及
按
本
會
要
求
參
與
或
進
行
推
廣
或
其
他
活
動
時
，

可
能
會
被
視
為
本
會
的
代
理
人
。

本
會
已
就
練
馬
師
及
騎
師
收
受
賞
金
及
其
他
利
益
訂
立
清
晰
的
政
策
。
馬
主
若
有
意
給
予
任
何

練
馬
師
或
騎
師
利
是
或
賞
金
，
應
參
照
相
關
指
引
進
行
。
總
括
而
言
，
練
馬
師
或
騎
師
在
履

行
其
作
為
本
會
練
馬
師
或
騎
師
的
職
責
時
，
僅
獲
准
在
有
限
的
情
況
下
收
受
馬
主
的
利
是
或
賞

金
，
例
如
馬
主
就
名
下
馬
匹
的
表
現
，
向
訓
練╲

將
會
訓
練
該
駒
的
練
馬
師
，
或
是
策
騎╲

將
會
策
騎
該
駒
的
騎
師
給
予
賞
金
；
或
是
就
與
本
會
的
服
務
及
營
運
無
關
的
活
動
給
予
賞
金
，

例
如
擔
任
馬
主
的
販
馬
代
理
。

任
何
馬
主
向
本
會
員
工
或
代
理
給
予
或
提
供
賞
金
或
利
益
而
不
遵
守
相
關
指
引
，
可
能
會
受
到

紀
律
處
分
，
同
時
可
能
觸
犯
防
止
賄
賂
條
例
。

二
十
八	

評
分
辦
法

二○

二
五╲

二○

二
六
年
度
進
口
馬
匹
的
評
分
辦
法
如
左
：

曾
出
賽
馬
匹

曾
出
賽
馬
匹
將
根
據
香
港
賽
馬
會
評
磅
員
對
其
海
外
出
賽
成
績
的
評
核
獲
得
首
度
評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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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嘗
出
賽
自
購
新
馬
及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馬

甲
、	�

凡
未
嘗
出
賽
自
購
新
馬
及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馬
，
於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年
齡
屆
滿
三
歲

者
，
於
抵
港
後
將
根
據
其
性
別
獲
評
五
十
二
分
（
雄
馬
及
閹
馬
）
或
四
十
八
分
（
雌
馬
）。

乙
、	�

凡
未
嘗
出
賽
自
購
新
馬
及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馬
，
於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年
齡
屆
滿
兩
歲

者
，
均
可
參
加
新
馬
賽
。

丙
、	�
由
一
月
一
日
起
，
凡
在
北
半
球
出
生
的
未
嘗
出
賽
自
購
新
馬
及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馬
，

於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年
齡
屆
滿
兩
歲
者
，
亦
可
參
加
其
他
賽
事
班
次
之
讓
賽
。
於
首
次

報
名
參
加
讓
賽
時
，
此
等
馬
匹
即
會
獲
得
評
分
；
若
該
駒
未
嘗
出
賽
，
其
首
度
評
分
為

五
十
二
分
（
雄
馬
及
閹
馬
）
或
四
十
八
分
（
雌
馬
）
；
若
該
駒
曾
出
賽
，
其
首
度
評
分
將

由
評
磅
員
決
定
。

丁
、	��

練
馬
師
可
要
求
曾
勝
出
一
場
新
馬
賽
的
馬
匹
獲
得
評
分
。

戊
、	

勝
出
兩
場
新
馬
賽
者
將
立
即
獲
得
評
分
。

己
、	�

所
有
已
獲
評
分
的
馬
匹
，
均
沒
有
資
格
參
加
新
馬
賽
，
惟
個
別
賽
事
如
有
特
別
條
款
另
有

訂
明
者
則
作
別
論
。

庚
、	�

曾
勝
出
的
新
馬
的
最
低
首
度
評
分
為
五
十
七
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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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
、	�

未
嘗
勝
出
但
曾
獲
得
第
二
、
第
三
或
第
四
名
的
新
馬
，
首
度
評
分
最
高
為
五
十
七
分
；
曾

出
賽
但
未
嘗
獲
前
四
名
位
置
的
新
馬
，
首
度
評
分
最
高
為
五
十
二
分
。

壬
、	�

所
有
未
獲
評
分
的
新
馬
均
會
於
馬
季
結
束
後
獲
得
評
分
。

癸
、	�

於
季
末
時
，
未
嘗
出
賽
新
馬
將
根
據
其
性
別
獲
首
度
評
分
五
十
二
分
（
雄
馬
及
閹
馬
）
或

四
十
八
分
（
雌
馬
）。

二
十
九	

轉
換
練
馬
師

甲
、	�

除
非
馬
主
有
充
分
而
適
當
的
理
由
，
否
則
本
會
極
不
鼓
勵
馬
主
將
馬
匹
轉
交
另
一
練
馬
師

訓
練
。
受
薪
董
事
曾
獲
告
知
，
部
分
馬
主
為
其
馬
匹
轉
換
練
馬
師
的
原
因
，
純
粹
由
於
投

注
有
關
馬
匹
蒙
受
損
失
所
致
。
受
薪
董
事
強
烈
反
對
此
等
完
全
違
背
賽
馬
利
益
的
行
動
。

因
此
，
受
薪
董
事
可
能
要
求
馬
主
就
其
擬
轉
換
練
馬
師
的
原
因
提
出
解
釋
及
證
明
合
理
。

乙
、	�

賽
事
規
例
及
董
事
局
指
示
第
三
十
三
條
「
轉
換
馬
房
」
文
內
對
有
關
制
度
的
解
釋
如
左
：

（
一
）�

馬
匹
如
未
經
獸
醫
檢
驗
及
以
書
面
方
式
批
准
，
均
不
得
轉
換
馬
房
。
馬
匹
即
將
轉

換
馬
房
時
，
須
收
集
其
尿
液
樣
本
。

（
二
）�

馬
匹
於
通
知
轉
換
馬
房
日
期
起
計
十
四
天
期
限
屆
滿
後
，
即
可
恢
復
參
賽
，
但
若

受
任
何
其
他
限
制
則
例
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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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三
）�

馬
匹
如
未
獲
馬
會
董
事
局
事
先
書
面
批
准
，
均
不
得
轉
換
馬
房
，
而
一
經
批
准
轉

換
馬
房
，
則
已
報
名
參
賽
的
馬
匹
，
均
須
取
消
報
名
，
但
提
早
截
止
報
名
的
賽
事

則
例
外
。
同
時
，
有
關
馬
匹
在
新
的
授
權
代
理
表
格
填
妥
之
前
，
不
准
出
賽
。

（
四
）�

要
求
轉
換
馬
房
的
馬
匹
，
在
獲
得
書
面
批
准
轉
換
馬
房
之
前
，
不
得
使
用
任
何
操

練
設
施
。

（
五
）�

馬
匹
轉
換
馬
房
，
須
繳
付
由
馬
會
決
定
的
費
用
。

丙
、	�

擬
將
馬
匹
轉
往
另
一
馬
房
的
馬
主
須
填
寫
一
份
「
馬
匹
轉
換
馬
房
申
請
」
表

格
。
該
表
格
可
向
兩
地
馬
房
營
運
部
索
取
。
在
通
常
情
況
下
，
馬
主
呈
交
填

妥
的
表
格
後
兩
個
工
作
天
內
，
其
馬
匹
即
獲
准
轉
換

馬
房
。
每
次
轉
換
馬
房
後
須
重
新
註
冊
授
權
代
理
，	

二○

二
五╲

二○
二
六
年
度
馬
季
的
收
費
將
為
三
千
六
百
零
五
元
。

三
十	

現
役
馬
匹
休
養
站

馬
會
獸
醫
部（
診
療
）在
從
化
馬
場
擴
大
服
務
範
圍
，
為
馬
匹
提
供
復
康

治
療
。
練
馬
師
可
為
仍
在
服
役
的
馬
匹
申
請
專
門
治
療
，
例
如
冷
凍
鹽

水
療
、
水
中
踱
步
機
、
鐳
射
或
超
聲
波
治
療
，
亦
可
為
馬
匹
申
請
基
於

整
體
方
案
的
更
密
集
療
法
，
而
有
關
方
案
將
由
復
康
經
理
為
每
匹
馬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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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制
訂
。
獲
制
訂
整
體
方
案
的
馬
匹
，
將
正
式
公
佈
為
「
正
在
接
受
復

康
治
療
」。
馬
匹
從
休
養
馬
房
返
回
所
屬
馬
房
後
十
四
天
內
不
得
宣
佈

出
賽
。

三
十
一	
現
役
馬
匹
休
賽
歇
息
站

位
於
從
化
的
現
役
馬
匹
休
賽
歇
息
站
於
同
一
時
間
內
可
容
納
二
十
匹
馬
，

而
每
匹
馬
的
最
長
逗
留
期
限
為
三
個
星
期
。
設
立
該
歇
息
站
旨
在
讓
現

役
馬
匹
作
短
期
休
息
，
而
毋
須
在
沙
田
進
行
例
常
操
練
。
馬
匹
從
休
賽

歇
息
馬
房
返
回
所
屬
馬
房
十
四
天
內
不
得
出
賽
。

三
十
二	

馬
匹
退
役

甲
、	�

馬
匹
強
制
退
役
準
則
由
本
會
董
事
局
決
定
。
現
行
準
則
包
括
：

	

（
一
）	�

所
有
年
屆
十
一
歲
的
馬
匹
。
	

（
二
）	�

所
有
季
終
評
分
為
二
十
五
分
或
以
下
的
馬
匹
。

	

（
三
）	�

馬
匹
的
健
康
紀
錄
顯
示
，
主
任
獸
醫
（
賽
事
管
制
）
認
為
，
該
駒
不
再
適
合
參
賽
及

╲

或
讓
牠
參
賽
不
再
屬
安
全
。
此
等
馬
匹
包
括
獨
眼
或
瞎
了
一
目
的
馬
匹
、
曾
兩
度

報
告
從
一
個
或
兩
個
鼻
孔
流
血
的
馬
匹
，
以
及
曾
三
度
報
告
心
律
不
正
常
的
馬
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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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
請
注
意
，
如
馬
匹
流
鼻
血
情
況
嚴
重
，
即
使
只
是
第
一
次
流
鼻
血
，
獸
醫
事
務
主

管
（
規
管
、
福
利
及
生
物
安
全
政
策
）
或
主
任
獸
醫
（
賽
事
管
制
）
也
可
基
於
馬
匹

的
利
益
及
安
全
理
由
而
建
議
著
令
該
駒
強
制
退
役
。
遇
有
馬
匹
被
評
定
為
不
再
適
合

參
賽
及╲

或
讓
牠
參
賽
不
再
屬
安
全
，
馬
主
可
透
過
練
馬
師
向
馬
會
的
馬
匹
健
康
及

福
利
評
核
小
組
提
出
申
請
，
覆
核
該
駒
是
否
適
合
繼
續
受
訓
及
出
賽
。

	
（
四
）	�

馬
季
結
束
時
所
有
年
屆
八
歲
的
南
半
球
出
生
馬
匹
，
以
及
馬
季
結
束
時
任
何
年
屆

九
歲
的
北
半
球
出
生
馬
匹
，
均
須
接
受
全
面
的
健
康
檢
驗
，
以
決
定
其
是
否
適
合

於
來
季
繼
續
服
役
。

	

（
五
）	�

於
至
少
十
二
個
月
內
未
嘗
出
賽
的
所
有
馬
匹
，
均
須
通
過
試
閘
及
獸
醫
檢
驗
，
始

可
報
名
參
賽
。
除
非
受
薪
董
事
在
特
殊
情
況
下
批
准
，
否
則
試
閘
及
獸
醫
檢
驗
必

須
作
為
同
一
程
序
一
同
進
行
。 

	

（
六
）	�

馬
匹
表
現
不
規
矩
，
而
董
事
認
為
讓
牠
繼
續
參
賽
並
不
安
全
。

	

（
七
）	�

董
事
認
為
繼
續
參
與
競
賽
或
會
對
馬
會
及╲

或
賽
馬
的
利
益
、
公
正
廉
潔
、
正
當

進
行
及╲

或
良
好
聲
譽
有
所
損
害
的
馬
匹
。

乙
、	�

馬
主
亦
可
主
動
讓
名
下
馬
匹
退
役
，
而
不
論
其
年
齡
及
評
分
為
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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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、	�

馬
匹
退
役
後
，
馬
主
可
選
擇
將
馬
匹
運
往
海
外
設
施
。
若
將
馬
匹
運

往
海
外
，
馬
主
必
須
確
保
馬
匹
仍
由
他
們
擁
有
時
一
直
獲
得
所
需
的

恰
當
獸
醫
護
理
，
以
及
馬
房
持
續
對
馬
匹
維
持
適
當
的
管
理
。
若
馬

匹
擁
有
權
在
海
外
出
現
變
更
，
馬
主
須
通
知
本
會
。

	
�

馬
主
若
不
擬
保
留
馬
匹
擁
有
權
，
合
適
的
馬
匹
可
加
入
本
會
的
退
役

馬
匹
計
劃
，
重
新
接
受
訓
練
以
供
消
閒
策
騎
或
馬
術
運
動
之
用
。
所

有
馬
匹
均
須
接
受
獸
醫
評
估
，
假
如
馬
匹
不
宜
出
口
或
加
入
再
培
訓

計
劃
，
本
會
將
通
知
馬
主
。

	
�

「
香
港
賽
馬
會
退
役
賽
駒
駿
展
新
生
計
劃
」
（R

E
ST

A
R
T

）
是
本

會
為
支
援
退
役
賽
駒
而
設
的
計
劃
。R

E
S
T
A
R

T

指
南
概
述
馬
匹

退
役
流
程
，
並
列
出
為
退
役
馬
匹
提
供
照
料
且
信
譽
良
好
的
國
際
機

構
。
詳
情
請
瀏
覽
：https://racing.hkjc.com

/racing/chinese/
restart/R

acehorseR
etirem

entG
uide/index.aspx?lang=

T
C
#
1 

或
電
郵
至ow

nersinfo@
hkjc.org.hk 

索
取
。

丁
、	�

本
會
或
會
挑
選
若
干
退
役
競
賽
馬
匹
，
以
供
運
往
會
方
認
可
的
海
外
機
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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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三	
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
甲
、	�

替
換
原
本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
馬
主
名
下
馬
匹
倘
於
抵
港
後
二
十
四
個
月
內
退
役
，
而
且
在
馬
會
賽
事
出
賽
次
數
不
多

於
十
次
，
即
可
申
請
一
張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，
以
代
替
該
馬
匹
於
進
口
時
原
本
所

使
用
的
許
可
證
。

乙
、	�
常
規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（
供
進
口
普
通
的
自
購
馬
之
用
）

馬
主
可
申
請
常
規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，
用
以
進
口
一
匹
自
購
馬
，
以
取
代
名
下
退
役

馬
匹
，
惟
有
關
退
役
馬
匹
必
須
符
合
下
列
條
件
：

*	�

該
駒
本
身
並
非
憑
常
規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進
口
，
亦
非
憑
特
別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
證
進
口
；

* �

該
駒
於
抵
港
後
二
十
四
個
月
內
退
役
；
以
及

* �

該
駒
在
馬
會
賽
事
出
賽
次
數
不
多
於
十
五
次
。

馬
主
的
申
請
如
獲
批
准
，
即
可
進
口
一
匹
自
購
馬
，
但
馬
匹
須
於
進
口
時
已
獲
確
定
香
港

評
分
為
六
十
三
分
或
以
上
。

（
一
）	

年
齡
及
出
賽
次
數
規
定

︱ 

馬
匹
必
須
於
年
屆
五
歲
之
前
進
口
香
港
。

︱ 

不
同
年
齡
組
別
馬
匹
曾
出
賽
次
數
的
最
高
限
額
，
詳
列
於
左
表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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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備
註
：
五
歲
或
以
上
馬
匹
不
准
進
口
本
港
。
）

（
二
）	

進
口
國
家

甲
、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若
符
合
資
格
可
從
下
列
國
家
進
口
：

阿
根
廷

德
國

*

秘
魯

澳
洲

英
國

#

南
非

*

巴
西

愛
爾
蘭

阿
聯
酋

加
拿
大

意
大
利

美
國

*

智
利

日
本

*

烏
拉
圭

法
國

紐
西
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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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、	�
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若
有
意
從
上
列
有
（*

）
號
的
國
家
進
口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，

請
首
先
就
該
駒
的
進
口
手
續
向
本
會
提
出
諮
詢
，
因
為
香
港
現
時
並
未
訂
有

准
許
從
該
等
國
家
直
接
進
口
馬
匹
的
規
定
。

丙
、	�

謹
請
注
意
，
若
干
國
家
因
爆
發
馬
匹
疫
症
，
馬
匹
或
在
不
同
限
期
內
被
限
制

從
該
等
國
家
進
口
。
本
手
冊
刊
印
時
，
上
列
有
（#

）
號
的
國
家
正
受
此
一

限
制
。

丁
、	�

若
擬
從
甲
段
並
未
列
有
的
國
家
進
口
馬
匹
，
必
須
事
先
獲
得
本
會
批
准
，

而
本
會
可
接
納
或
拒
絕
有
關
申
請
，
或
於
批
准
申
請
時
附
加
其
全
權
決
定

的
條
款
。

香
港
評
分
由
馬
會
賽
馬
產
品
部
應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及╲

或
練
馬
師
的
要
求
而
提
供
。
由

海
外
賽
馬
機
構
提
供
及╲

或
公
佈
的
評
分
均
不
可
用
以
確
定
馬
匹
進
口
資
格
。
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及╲
或
練
馬
師
於
購
買
馬
匹
之
前
，
必
須
首
先
獲
得
賽
馬
產
品
部
書
面

確
認
，
有
關
馬
匹
符
合
資
格
進
口
香
港
。
此
等
確
認
僅
於
有
關
該
匹
馬
的
所
有
條
件
均

維
持
不
變
時
，
方
為
有
效
，
假
如
其
條
件
有
所
改
變
（
例
如
馬
齡
改
變
或
該
匹
馬
再
次

出
賽
），
此
等
確
認
即
會
自
動
撤
銷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有
關
人
士
須
再
獲
得
賽
馬
產
品
部

確
認
該
匹
馬
的
進
口
資
格
。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須
自
行
負
責
及
確
保
他
們
擬
進
口
的
馬
匹

符
合
香
港
的
各
項
進
口
資
格
及
規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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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
、	�

特
別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
除
上
述
有
關
常
規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的
政
策
外
，
會
方
准
許
現
任
馬
主
在
任
何
馬
季

讓
現
有
其
中
一
匹
馬
退
役
，
並
申
請
特
別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。
馬
主
的
申
請
如
獲
批

准
，
即
可
進
口
一
匹
符
合
左
列
進
口
資
格
的
馬
匹
，
作
為
補
替
。

（
一
）	

年
齡
及
出
賽
次
數
規
定

︱ 

馬
匹
必
須
於
年
屆
五
歲
之
前
進
口
香
港
。

︱ 
不
同
年
齡
組
別
馬
匹
曾
出
賽
次
數
的
最
高
限
額
，
詳
列
於
左
表
：

（
備
註
：
五
歲
或
以
上
馬
匹
不
准
進
口
本
港
。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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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	

對
於
賽
績
的
規
定
（
特
別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）

要
符
合
規
定
，
一
匹
於
抵
港
時
年
屆
兩
歲
、
三
歲
或
四
歲
的
曾
出
賽
馬
匹
（
自

購
馬
），
必
須
：

︱ 

於
進
口
本
港
時
，
已
獲
確
定
香
港
評
分
為
七
十
分
或
以
上
； 

︱	�

以
及
曾
勝
出
一
場
賽
事
，
或
曾
在
一
項
分
級
賽
或
表
列
賽
中
獲
得
第
二
或
第
三

名
；

︱	

以
及
符
合
資
格
並
從
第
三
十
三
乙
（
二
）
段
所
列
其
中
一
個
國
家
進
口
香
港
。

	
�

香
港
評
分
由
賽
馬
產
品
部
應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及╲

或
練
馬
師
的
要
求
而
提
供
。
由

海
外
賽
馬
機
構
提
供
及╲

或
公
佈
的
評
分
均
不
可
用
以
確
定
馬
匹
進
口
資
格
。

	
�
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及╲

或
練
馬
師
於
購
買
馬
匹
前
，
必
須
首
先
獲
得
賽
馬
產
品
部
書

面
確
認
，
有
關
馬
匹
符
合
資
格
進
口
香
港
。
此
等
確
認
僅
於
有
關
該
匹
馬
的
所
有

條
件
均
維
持
不
變
時
，
方
為
有
效
，
假
如
其
條
件
有
所
改
變（
例
如
馬
齡
改
變
或

該
匹
馬
再
次
出
賽
），
此
等
確
認
即
會
自
動
撤
銷
。
在
此
情
況
下
，
有
關
人
士
須

再
獲
得
賽
馬
產
品
部
確
認
該
匹
馬
的
進
口
資
格
。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必
須
自
行
負
責

及
確
保
他
們
擬
進
口
的
馬
匹
符
合
香
港
各
項
進
口
資
格
及
規
定
。

	

賽
馬
產
品
部
的
聯
絡
方
法
如
左
：



六十六十一

	

電
郵
地
址
：hrp.enquiry@

hkjc.org.hk

	

電
話
號
碼
：+

852 2966 8215

	
�

謹
請
注
意
，
特
別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持
有
人
，
若
符
合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目

錄
所
載
承
購
人
資
格
，
即
可
在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中
競
投
馬
匹
，
並
把
投
得
的
馬

匹
留
在
香
港
出
賽
。

丁
、	�
獲
發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的
馬
主
亦
須
自
費
將
原
本
的
馬
匹
出
口
，
但
假
如
有
關
馬
匹

由
本
會
獸
醫
證
實
不
適
宜
出
口
則
屬
例
外
。

戊
、	�

馬
會
會
對
每
項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申
請
作
出
個
別
考
慮
，
並
全
權
決
定
是
否
批
准

申
請
。
所
有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的
有
效
期
均
為
由
發
出
日
起
計
十
二
個
月
。

己
、	�

憑
補
替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進
口
香
港
的
馬
匹
只
可
再
替
換
一
次
，
並
須
符
合
必
要
的
補

替
規
定
方
可
。

三
十
四	

退
役
馬
匹
計
劃
費
用

馬
主
的
新
馬
匹
運
抵
香
港
時
，
本
會
將
向
其
徵
收
一
筆
十
萬
元
的
進
口
費
，
藉
以
分
擔
退
役
馬

匹
計
劃
的
經
費
。
退
役
馬
匹
計
劃
的
總
開
支
遠
高
於
馬
匹
進
口
費
，
但
馬
會
為
協
助
馬
主
所
以

將
馬
匹
進
口
費
定
在
這
水
平
。
這
項
費
用
亦
適
用
於
在
二○

二
六
年
度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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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中
投
得
馬
匹
並
將
之
留
在
本
港
出
賽
的
馬
主
。
凡
根
據
這
項
計
劃
進
口
馬
匹
的
馬
主
，
日
後

於
有
關
馬
匹
退
役
後
擬
把
牠
運
往
海
外
時
，
可
向
本
會
申
請
運
費
津
貼
，
最
高
金
額
相
等
於
馬

主
於
有
關
馬
匹
運
抵
香
港
時
向
退
役
馬
匹
計
劃
所
付
的
費
用
或
實
際
運
費
開
支
（
取
其
款
額
較

低
者
）
。

三
十
五	
退
役
馬
匹
出
口
運
費
津
貼

馬
主
可
向
馬
會
申
請
將
名
下
的
退
役
馬
匹
出
口
。
有
關
申
請
辦
法
的
指
引
，
可
向
馬

會
賽
事
秘
書
處
索
取
。
申
請
獲
准
的
馬
主
或
可
獲
發
給
運
費
津
貼
，
最
高
相
等
於

馬
主
於
有
關
馬
匹
運
抵
香
港
時
向
退
役
馬
匹
計
劃
所
付
的
費
用
。
於
二○

二
五╲

	

二○

二
六
年
度
馬
季
退
役
的
馬
匹
，
馬
主
還
可
獲
得
五
萬
港
元
額
外
津
貼
，
用
於
抵
銷
將
馬
匹
運

出
香
港
的
開
支
。
津
貼
總
額
將
為
兩
項
津
貼
的
總
和
或
實
際
運
費
開
支
，
以
金
額
較
低
者
為
準
。

三
十
六	

有
關
出
售
馬
匹
的
規
例
及
指
示

甲
、	�

為
方
便
參
考
，
謹
將
馬
匹
擁
有
權
附
則
及
申
請
馬
匹
進
口
抽
籤
附
則
摘
錄
如
左
：

（
一
）	�「
每
一
會
員
，
不
論
以
其
本
人
名
義
或
作
為
合
夥
馬
主
或
賽
馬
團
體
成
員
身
份
，

按
一
份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抽
得
配
售
新
馬
或
進
口
一
匹
自
購
馬
或
自
購
新
馬
，
得

視
作
已
向
馬
會
作
出
明
確
的
承
諾
，
在
該
馬
匹
整
段
天
然
競
賽
生
涯
中
讓
牠
持
續

獲
得
操
練
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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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）	�「
有
關
更
改
任
何
類
別
馬
匹
擁
有
權
之
任
何
建
議
，
必
須
以
書
面
列
明
理
由
呈
交

馬
會
董
事
局
請
准
，
而
馬
會
董
事
局
對
該
等
申
請
之
決
定
將
為
最
終
決
定
，
並
對

申
請
人
具
有
約
束
力
。
馬
會
董
事
局
將
毋
須
對
拒
絕
任
何
該
等
申
請
解
釋
原
因
。」

（
三
）	�「
除
下
列
一
個
或
多
個
原
因
外
，
出
售
馬
匹
的
申
請
通
常
不
會
獲
得
批
准
：

（1） 

馬
主
身
故
；

（2） 

獲
馬
會
董
事
局
明
確
許
可
，
但
有
關
許
可
僅
在
特
殊
情
況
下
始
會
給
予
。」

（
四
）	�「
以
投
標
方
式
出
售
馬
匹
之
會
員
、
合
夥
馬
主
或
賽
馬
團
體
，
將
再
無
資
格
參
與

以
後
之
申
請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或
配
售
新
馬
之
抽
籤
，
除
非
經
馬
會
董
事
局
全
權

決
定
予
以
特
許
者
則
例
外
。」

乙
、	�（
一
）	�

任
何
計
劃
以
招
標
形
式
出
售
的
馬
匹
，
均
須
接
受
詳
細
的
獸
醫
檢
驗
，
包
括
快
跑

測
試
，
以
評
估
牠
是
否
適
宜
出
售
。
根
據
檢
驗
結
果
，
一
匹
馬
可
能
被
斷
定
雖
可

在
目
前
馬
主
名
下
繼
續
在
港
參
賽
，
但
卻
不
適
合
售
予
另
一
位
馬
主
。

（
二
）	�

通
過
檢
驗
適
宜
出
售
的
馬
匹
，
或
會
有
現
存
的
健
康
問
題
；
準
買
家
於
投
標
前
， 

必
須
仔
細
注
意
此
等
問
題
。



六十四六十五

三
十
七	

賽
事
刊
物

甲
、	�

下
列
由
本
會
編
印
的
賽
事
刊
物
可
向
賽
事
秘
書
處
購
買
：

賽
事
季
刊
（
每
三
個
月
出
版
一
次
的
賽
馬
資
料
撮
要
）	

一
百
六
十
元

賽
績
紀
錄
年
刊
（
每
年
出
版
一
次
的
季
內
賽
事
撮
要
）	

四
百
六
十
元

現
役
馬
匹
名
冊
（
有
助
於
晨
操
識
別
現
役
馬
匹
）	

一
百
元

賽
馬
結
果
紀
錄
冊
（
包
括
各
駒
沿
途
走
勢
評
述
及
競
賽
事
件
報
告
）	

六
十
元

乙
、	�

本
會
出
版
的
賽
事
節
目
表
詳
列
各
駒
的
綵
衣
式
樣
，
每
本
定
價
十
五
元
，
逢
賽
馬
日
在
指

定
的
場
外
投
注
處
及
兩
個
馬
場
發
售
。

三
十
八	
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
每
一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均
由
發
起
組
成
該
團
體
的
練
馬
師
負
責
管
理
。
該
練
馬
師
的
責
任
包
括

但
不
限
於
：
存
備
團
體
成
員
名
冊
及
賬
目
、
徵
集
攤
款
、
與
本
會
聯
絡
、
處
理
購
買
馬
匹
及
有

關
事
宜
，
以
及
撰
寫
會
議
紀
錄
。

每
位
練
馬
師
每
季
可
新
增
兩
匹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馬
匹
，
惟
該
練
馬
師
須
在
本
會
指
引
下
仍
有

最
少
兩
年
符
合
資
格
練
馬
。
倘
練
馬
師
的
首
匹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賽
駒
為
自
購
新
馬
，
則
該
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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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師
的
第
二
匹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賽
駒
必
須
為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或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
馬
；
倘
練
馬
師
的
首
匹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賽
駒
為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或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
新
馬
，
則
該
練
馬
師
的
第
二
匹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賽
駒
可
為
自
購
曾
出
賽
馬
匹
、
自
購
新
馬
或

香
港
國
際
馬
匹
拍
賣
會
新
馬
。

馬
匹
轉
換
馬
房
須
得
到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的
全
體
成
員
投
票
同
意
，
並
只
可
於

馬
匹
進
口
日
期
起
最
少
兩
年
後
方
可
轉
換
馬
房
。

任
何
馬
會
會
員
在
同
一
時
間
只
能
成
為
一
個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的
成
員
。

每
一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將
遵
循
與
一
般
賽
馬
團
體
馬
主
相
同
的
政
策
，
包
括
成
員
數
目
、
擁
有

權
百
分
比
及
指
定
經
理
人
的
要
求
。
練
馬
師
及
其
直
系
親
屬
均
不
得
在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馬
匹

中
擁
有
受
益
人
權
益
。

練
馬
師
賽
馬
團
體
的
全
部
細
節
詳
列
於
賽
馬
團
體
協
議
中
，
該
協
議
須
在
馬
匹
進
口
許
可
證
發

出
前
呈
交
予
本
會
審
批
。

二○

二
五
年
九
月
八
日

查
詢
賽
馬
事
務
及
馬
匹
擁
有
權
事
宜
，
請
致
電
二
九
六
六 

八
三
四
九
或
二
九
六
六 

七
五
四○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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